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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737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 批 准 《泡 沫 灭 火 系 统 设 计规 范 》为国家标 准 ， 编 号 为

GB50151一 2010，自2011年 6月 l 日起实施 。 其中 ，第 3. 1. 1、

3. 2. 1、 3. 2. 2(2）、 3. 2. 3、 3. 2. 5、 3. 2. 6、 3. 3. 2(1、 2
．
、 3、 4）、

3. 7. 1、 3. 7. 6、 3. 7. 7、 4. 1. 2、 4. 1. 3、 4. 1. 4、 4. 1. 10、 4. 2, 1、

4. 2. 2(1、2）、 4. 2, 6(1、2）、 4, 3. 2、 4. 4. 2(1、2、3、5）、 6. 1, 2(1、2、

3）、 6. 2. 2(1、2、3）、 6. 2. 3、 6. 2. 5、 6. 2. 7、 6. 3. 3、 6. 3. 4、 7. 1. 3、

7. 2. 1、 7. 2. 2、 7. 3. 5、 7. 3. 6、 8. 1. 5、 8. 1. 6、 8. 2. 3、 9. 1. 1、

9. 1. 3条（款）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 原《低倍数泡沫灭火

系统设计规范》GB 50151一 92(2000年版）和《高倍数 、中倍数泡沫

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196一 93(2002年版）同时废止 。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 中国计划 出版社出版发

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 O 一 O年八 月＋八 日



言前

本规范是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6年工 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定 、修订计划（第 一 批）＞的通知》（建标〔2。。6〕77号）和《关于

同意调整国家标准＜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修订计划的复

函》（建标标函〔2006〕5。号）的要求 ，由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会

同有关单位 ，在《低倍数泡沫灭火 系统设计规范》GB 50151一 92

(2。。。年版 ）和 《高倍数 、 中倍数泡 沫 灭 火 系 统设 计 规 范》

GB50196一 93(2002年版）的基础上 ，通过合并 ，并进行修订而成 。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遵照国家有关基本建设的方针 、

政策 ，以及
“

预防为主 、防消结合
”

的消防工作方针 ，以科学严谨的

态度 ，与有关单位合作先后开展了泡沫喷雾系统灭油浸变压器火

灾 、公路隧道泡沫消火栓箱灭轿车火 、凝析轻烃低倍数泡沫灭火 、

环氧丙烷储罐抗溶泡沫灭火等大型试验研究 ；深人相关单位调研 ，

总结国内外近年来的科研成果 、工程设计 、火灾扑救案例等实践经

验 ；借鉴国内外有关标准 、规范的新成果 ，开展了必要的专题研究

和技术研讨 ；广泛征求了国内有关设计 、研究 、制造 、消防监督 、高

等院校等部门和单位的意见 ，最后经审查定稿 。

本规范共分 9章和 1个附录 。 主要内容有 ：总则 、术语 、泡沫

液和系统组件 、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高倍

数泡沫灭火系统 、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与泡沫喷雾系统 、泡沫消防泵

站及供水 、水力计算等 。

与原国家标准《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151一

92(2000年版 ）和《高倍数 、 中倍数泡沫灭火 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96一 93(2002年版）相比 ，本规范主要有下列变化 ：

1． 合并了《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与《高倍数 、中倍数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2． 增加了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 、泡沫喷雾系统的设计内容 ；

3． 增加了水溶性液体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试验方法 ；

4． 在编辑上做了重大调整 。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 ，公安部负责具体 日常管理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负责具体技

术内容的解释 。 请各单位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认真总结经验 ，注

意积累资料 ，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资料寄送公安

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南路 110号 ，邮政编

码 ：300381)，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

本规范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

主 编 单 位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参 编 单 位 ：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中国石化总公司洛阳石化工程公司

大庆油 田工程有限公司

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 田公司消防支队

大庆油 田有限责任公司消防支队

浙江省公安消防总队

山西省公安消防总队

辽宁省公安消防总队

杭州新纪元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快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轩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胜利油 田胜利工程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O 一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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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了合理地设计泡沫灭火系统 ，减少火灾损失 ，保障人身

和财产的安全 ，制定本规范 。

1. 0. 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 、改建 、扩建工程中设置的泡沫灭火系

统的设计 。

本规范不适用于船舶 、海上石油平台等场所设置的泡沫灭火

系统的设计 。

1. 0. 3 含有下列物质的场所 ，不应选用泡沫灭火系统 ：

1 硝化纤维 、炸药等在无空气的环境中仍能迅速氧化的化学

物质和强氧化剂 ；

2 钾 、钠 、烷基铝 、五氧化二 磷等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活

泼金属和化学物质 。

1. 0. 4 泡沫灭火系统的设计除应执行本规范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2 术 语

2. 1 通 用 术 语

2. 1. 1 泡沫液 foamconCentrate

可按适宜的混合比与水混合形成泡沫溶液的浓缩液体 。

2. 1. 2 泡沫混合液 foamsolution

泡沫液与水按特定混合 比配制成的泡沫溶液 。

2. 1. 3 泡沫预混液 premixedfoamsolution

泡沫液与水按特定混合比预先配制成的储存待用的泡沫溶

液 。

2. 1. 4 混合比 concentration

泡沫液在泡沫混合液中所占的体积百分数 。

2. 1. 5 发泡倍数 foamexpansionratio

泡沫体积与形成该泡沫的泡沫混合液体积的比值 。

2. 1. 6 低倍数泡沫 Iow一 expansionfoam

发泡倍数低于 20的灭火泡沫 。

2. 1. 7 中倍数泡沫 medium一

expansionfoam

发泡倍数为 20一 200的灭火泡沫 。

2. 1. 8 高倍数泡沫 high一 expansionfoam

发泡倍数高于 200的灭火泡沫 。

2. 1, 9 供给强度 applicationrate(density)

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泡沫混合液或水的供给量 ，用 L/(min·

mZ）表示 。

2. 1. 1,0 固定式系统 fixedsystem

由固定的泡沫消防水泵或泡沫混合液泵 、泡沫比例混合器（装

置）、泡沫产生器（或喷头）和管道等组成的灭火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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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1 半固定式系统 semi一 fixedSystem

由固定的泡沫产生器与部分连接管道 ，泡沫消防车或机动消

防泵 ，用水带连接组成的灭火系统 。

2. 1. 12 移动式系统 mobileSystem

由消防车 、机动消防泵或有压水源 ，泡沫比例混合器 ，泡沫枪 、

泡沫炮或移动式泡沫产生器 ，用水带等连接组成的灭火系统 。

2. 1. 13 平衡式比例混合装置 balancedpressureproportion--

ingset

由单独的泡沫液泵按设定的压差 向压力水流中注入 泡沫液 ，

并通过平衡阀 、孔板或文丘里管（或孔板和文丘里管的结合），能在
一 定的水流压力或流量范围内自动控制混合比的比例混合装置 。

2. 1. 14 计量注人式比例混合装置 directinjectionvariable

pumpoutputproportloningSet

由流量计与控制单元等联动控制泡沫液泵向系统水流中按设

定比例注人泡沫液的比例混合装置 。

2. 1. 15 压力式比例混合装置 pressureproportioningtank

压力水借助于文丘里管将泡沫液从密闭储罐内排 出 ，并按 比

例与水混合的装置 。 依罐内设囊与否 ，分为囊式和无囊式压力比

例混合装置 。

2. 1. 16 环泵式比例混合器 around一 the一 pumpproportioner

安装在系统水泵出 口与进 口 间旁路管道上 ，利用泵出 口与进

口间压差吸人泡沫液并与水按比例混合的文丘里管装置 。

2. 1. 17 管线式比例混合器 in一 lineeductor

安装在通向泡沫产生器供水管线上的文丘里管装置 。

2. 1. 18 吸气型泡沫产生装置 air一 aspiratingdischargedevice

利用文丘里管原理 ，将空气吸人泡沫混合液中并混合产生泡

沫 ，然后将泡沫以特定模式喷出的装置 ，如泡沫产生器 、泡沫枪 、泡

沫炮 、泡沫喷头等 。

2. 1. 19 非吸气型喷射装置 non air一 aspiratingdischarge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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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空气吸人 口 ，使用水成膜等泡沫混合液 ，其喷射模式类似于

喷水的装置 ，如水枪 、水炮 、洒水喷头等 。

2. 1. 20 泡沫消防水泵 foamsystemwatersupplypump

为采用平衡式 、计量注人式 、压力式等比例混合装置的泡沫灭

火系统供水的水泵 。

2. 1. 21 泡沫混合液泵 foamSolutionsupplypump

为采用环泵式比例混合器的泡沫灭火系统供给泡沫混合液的

水泵 。

2. 1. 22 泡沫液泵 foamconcentratesupplypump

为泡沫灭火系统供给泡沫液的泵 。

2. 1. 23 泡沫消防泵站 foamsystempumpstation

设置泡沫消防水泵或泡沫混合液泵等的场所 。

2. 1. 24 泡沫站 foamstation

不含泡沫消防水泵或泡沫混合液泵 ，仅设置泡沫比例混合装

置 、泡沫液储罐等的场所 。

2. 2 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术语

2. 2. 1 液上喷射系统 surfaceapplicationsystem

泡沫从液面上喷人被保护储罐内的灭火系统 。

2. 2. 2 液下喷射系统 subsurfaceinjectionsystem

泡沫从液面下喷人被保护储罐内的灭火系统 。

2. 2. 3 半液下喷射系统 semi一 subsurfaceinjeCtionSystem

泡沫从储罐底部注人 ，并通过软管浮升到燃烧液体表面进行

喷放的灭火系统 。

2. 2. 4 横式泡沫产生器 foammakerinhorizontalposition

在甲 、乙 、丙类液体立式储罐上水平安装的泡沫产生器 。

2. 2. 5 立式泡沫产生器 foammakerinStandingposition

在甲 、乙 、丙类液体立式储罐罐壁上铅垂安装的泡沫产生器 。

2. 2. 6 高背压泡沫产生器 highback一

pressurefoam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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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压泡沫混合液通过时能吸人空气 ，产生低倍数泡沫 ，且出口

具有一 定压力（表压）的装置 。

2. 2. 7 泡沫导流罩 foamguidingcover

安装在外浮顶储罐罐壁顶部 ，能使泡沫沿罐壁向下流动和防

止泡沫流失的装置 。

2. 3 中倍数与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术语

2. 3. 1 全淹没系统 totalfloodingsystem

由固定式泡沫产生器将泡沫喷放到封闭或被围挡 的防护区

，并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一 定泡沫淹没深度的灭火系统 。

3. 2 局部应用系统 localapplicationsystem

内

2

由固定式泡沫产生器直接或通过导泡筒将泡沫喷放到火灾部

位的灭火系统 。

2. 3. 3 封闭空间 enclosure

由难燃烧体或不燃烧体所包容的空间 。

2. 3. 4 泡沫供给速率 foamapplicationrate

单位时间供给泡沫的总体积 ，用 m
,

/min表示 。

2. 3. 5 导泡筒 foamdistributionduct

由泡沫产生器出口 向防护区输送高倍数泡沫的导筒 。

2. 4 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与泡沫喷雾系统术语

2. 4. 1 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 foam一 watersprinklersystem

由喷头 、报警阀组 、水流报警装置（水流指示器或压力开关）等

组件 ，以及管道 、泡沫液与水供给设施组成 ，并能在发生火灾时按

预定时间与供给强度向防护区依次喷洒泡沫与水的 自动灭火系

统 。

2. 4. 2 泡沫 一 水雨淋系统 foam一 waterdelugesystem

使用开式喷头 ，由安装在与喷头同 一 区域的火灾 自动探测系

统控制开启的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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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3 闭 式 泡 沫 一 水 喷淋 系统 Closed一 headfoam一 water

sprinkler
'

system

采用闭式洒水喷头的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 。 包括泡沫 一 水预作

用系统 、泡沫 一 水干式系统和泡沫 一 水湿式系统 。

2. 4. 4 泡沫 一 水预作用系统 foam一 waterpreactionsystem

发生火灾后 ，由安装在与喷头同 一 区域的火灾探测系统控制

开启相关设备与组件 ，使灭火介质充满系统管道并从开启的喷头

依次喷洒泡沫与水的闭式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 。

2. 4. 5 泡沫 一 水干式系统 foam一 waterdrypipesystem

由系统管道中充装的具有 一 定压力的空气或氮气控制开启的

闭式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 。

2. 4.6 泡沫 一 水湿式系统 foam一 waterwetpipesystem

由系统管道中充装的有压泡沫预混液或水控制开启的闭式泡

沫 一 水喷淋系统 。

2. 4.7 泡沫喷雾系统 foamspraysystem

采用泡沫喷雾喷头 ，在发生火灾时按预定时间与供给强度向

被保护设备或防护区喷洒泡沫的自动灭火系统 。

2. 4. 8 作用面积 totaldesignarea

闭式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的最大计算保护面积 。



3 泡沫液和系统组件

3. 1 一 般 规 定

3. 1. 1 泡沫液 、泡沫消防水泵 、泡沫混合液泵 、泡沫液泵 、泡沫比

例混合器（装置）、压力容器 、泡沫产生装置 、火灾探测与启动控制

装置 、控制阀门及管道等 ，必须采用经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

检验合格的产品 ，且必须符合系统设计要求 。

3. 1. 2 系统主要组件宜按下列规定涂色 ：

1 泡沫混合液泵 、泡沫液泵 、泡沫液储罐 、泡沫产生器 、泡沫

液管道 、泡沫混合液管道 、泡沫管道 、管道过滤器宜涂红色 ；

2 泡沫消防水泵 、给水管道宜涂绿色 ；

3 当管道较多 ，泡沫系统管道与工艺管道涂色有矛盾时 ，可

涂相应的色带或色环 ；

4 隐蔽工程管道可不涂色 。

3. 2 泡沫液的选择和储存

3. 2. 1 非水溶性甲 、乙 、丙类液体储罐低倍数泡沫液的选择 ，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当采用液上喷射系统时 ，应选用蛋白 、氟蛋白 、成膜氟蛋白

或水成膜泡沫液 ；

2 当采用液下喷射系统时 ，应选用氟蛋白 、成膜氟蛋白或水

成膜泡沫液 ；

3 当选用水成膜泡沫液时 ，其抗烧水平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

准《泡沫灭火剂》GB 15308规定的 C级 。

3. 2. 2 保护非水溶性液体的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 、泡沫枪系统 、泡

沫炮系统泡沫液的选择 ，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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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采用吸气型泡沫产生装置时 ，可选用蛋白 、氟蛋白 、水成

膜或成膜氟蛋白泡沫液 ；

2 当采用非吸气型喷射装置时 ，应选用水成膜或成膜氟蛋白

泡沫液。

3. 2. 3 水溶性甲 、 乙 、丙类液体和其他对普通泡沫有破坏作用的

甲 、乙 、丙类液体 ，以及用 一 套系统同时保护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甲 、

乙 、丙类液体的 ，必须选用抗溶泡沫液 。

3. 2. 4 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泡沫液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用于油罐的中倍数泡沫灭火剂应采用专用 8％型氟蛋 白

泡沫液 ；

2 除油罐外的其他场所 ，可选用中倍数泡沫液或高倍数泡沫

液 。

3. 2. 5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利用热烟气发泡时 ，应采用耐温耐烟

型高倍数泡沫液 。

3. 2. 6 当采用海水作为系统水源时 ，必须选择适用于海水的泡沫

液 。

3. 2. 7 泡沫液宜储存在通风干燥的房间或敞棚内 ；储存的环境温

度应符合泡沫液使用温度的要求 。

3. 3 泡沫消防泵

3. 3. 1 泡沫消防水泵 、泡沫混合液泵的选择与设置 ，应符合下列

规定 ：

l 应选择特性曲线平缓的离心泵 ，且其工作压力和流量应满

足系统设计要求 ；

2 当泡沫液泵采用水力驱动时 ，应将其消耗的水流量计人泡

沫消防水泵的额定流量 ；

3 当采用环泵式比例混合器时 ，泡沫混合液泵的额定流量宜

为系统设计流量的 1. 1倍 ；

4 泵 出 口 管道 上 应设置压力表 、单向阀和带控制阀的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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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管 。

3. 3. 2 泡沫液泵的选择与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泡沫液泵的工作压力和流量应满足系统最大设计要求 ，并

应与所选比例混合装置的工 作压 力范围和流量范围相匹配 ，同时

应保证在设计流量范围内泡沫液供给压力大于最大水压力 ；

2 泡沫液泵的结构形式 、密封或填充类型应适宜输送所选的

泡沫液 ，其材料应耐泡沫液腐蚀且不影响泡沫液的性能 ；

3 应设置备用泵 ，备用泵的规格型号应与工作泵相同 ，且工

作泵故障时应能自动与手动切换到备用泵 ；

4 泡沫液泵应能耐受不低于 10min的空载运转 ；

5 除水力驱动型外 ，泡沫液泵的动力源设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8. 1. 4条的规定 ，且宜与系统泡沫消防水泵的动力源 一 致 。

3. 4 泡沫比例混合器（装置）

3. 4. 1 泡沫比例混合器（装置）的选择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系统比例混合器（装置）的进 口工作压力与流量 ，应在标定

的工作压力与流量范围内 ；

2 单罐容量不小于 Z0000m3的非水溶性液体与单罐容量不

小于 S000m3的水溶性液体固定顶储罐及按固定顶储罐对待的内

浮顶储罐 、单罐容量不小于 SO000m3的内浮顶和外浮顶储罐 ，宜

选择计量注人式比例混合装置或平衡式比例混合装置 ；

3 当选用的泡沫液密度低于 1. 129/mL时 ，不应选择无囊式

压力比例混合装置 ；

4 全淹没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或局部应用高倍数 、中倍数泡

沫灭火系统 ，采用集中控制方式保护多个防护区时 ，应选用平衡式

比例混合装置或囊式压力比例混合装置 ；

5 全淹没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或局部应用高倍数 、中倍数泡

沫灭火系统保护 一 个防护区时 ，宜选用平衡式 比例混合装置或囊

式压力比例混合装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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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2 当采用平衡式 比例混合装置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平衡阀的泡沫液进口压力应大于水进 口压力 ，且其压差应

满足产品的使用要求 ；

2 比例混合器的泡沫液进口管道上应设置单向阀；

3 泡沫液管道上应设置冲洗及放空设施 。

3. 4. 3 当采用计量注人式比例混合装置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泡沫液注人 点的泡沫液流压力应大于水流压力 ，且其压差

应满足产品的使用要求 ；

2 流量计进 口前和出 口后直管段的长度不应小于管径的 10

倍 ；

3 泡沫液进口管道上应设置单向阀；

4 泡沫液管道上应设置冲洗及放空设施 。

3. 4. 4 当采用压力式比例混合装置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泡沫液储罐的单罐容积不应大于 10m
"

;

2 无囊式压力比例混合装置 ，当泡沫液储罐的单罐容积大于

5m3且储罐内无分隔设施时 ，宜设置 1台小容积压力式比例混合

装置 ，其容积应大于 0. 5m3，并应保证系统按最大设计流量连续提

供 3min的泡沫混合液 。

3. 4. 5 当采用环泵式 比例混合器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出 口 背压宜为零或负压 ，当进 口 压力为 。． 7MPa’一 。． 9

MPa时 ，其出 口背压可为 0. 02MPa一 0. 03MPa;

2 吸液 口不应高于泡沫液储罐最低液面 lm;

3 比例混合器的出 口背压大于零时 ，吸液管上应有防止水倒

流人泡沫液储罐的措施 ；

4 应设有不少于 1个的备用量 。

3. 4. 6 当半固定式或移动式系统采用管线式比例混合器时 ，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比例混合器的水进 口压力应为 。． 6MPa一 1. 2MPa，且 出

口压力应满足泡沫产生装置的进 口压力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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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例混合器的压力损失可按水进 口压力的 35％计算 。

3. 5 泡沫液储罐

3. 5. 1 泡沫液储罐宜采用耐腐蚀材料制作 ，且与泡沫液直接接触

的内壁或衬里不应对泡沫液的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

3. 5. 2 常压泡沫液储罐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储罐内应留有泡沫液热膨胀空间和泡沫液沉降损失部分

所占空间 ；

2 储罐出液口的设置应保障泡沫液泵进 口为正压 ，且应设置

在沉降层之上 ；

3 储罐上应设置出液 口 、液位计 、进料孔 、排渣孔 、人孔 、取样

口 、呼吸阀或通气管 。

3. 5. 3 泡沫液储罐上应有标明泡沫液种类 、型号 、出厂与灌装 日

期及储量的标志 。 不同种类 、不同牌号的泡沫液不得混存 。

3. 6 泡沫产生装置

3。 6。 1

1

低倍数泡沫产生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

固定顶储罐 、按固定顶储罐对待的内浮顶储罐 ，宜选用立

式泡沫产生器 ；

泡沫产生器进口的工作压力应为其额定值士0. IMPa;

泡沫产生器的空气吸人 口及露天的泡沫喷射口 ，应设置防23
止异物进人的金属网 ；

4

管；

5

3。 6. 2

1

2

之和 ；

横式泡沫产生器 的出口 ，应设置长度不小于 lm 的泡沫

外浮顶储罐上的泡沫产生器 ，不应设置密封玻璃 。

高背压泡沫产生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

进 口工作压力应在标定的工作压力范围内；

出口工作压力应大于泡沫管道的阻力和罐内液体静压力



3

3. 6. 3

1

2

壁顶 。

3。 6。 4

1

发泡倍数不应小于 2，且不应大于 4。

中倍数泡沫产生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

发泡网应采用不锈钢材料 ；

安装于油罐上的中倍数泡沫产生器 ，其进空气口应高出罐

高倍数泡沫产生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

在防护区内设置并利用热烟气发泡时 ，应选用水力驱动型

泡沫产生器 ；

2

发泡网 。

3. 6. 5

在防护区内固定设置泡沫产生器时 ，应采用不锈钢材料的

泡沫 一 水喷头 、泡沫 一 水雾喷头的工作压力应在标定的工

作压力范围内 ，且不应小于其额定压力的 0. 8倍 。

3. 7 控制阀门和管道

3. 7. 1 泡沫灭火系统中所用的控制阀门应有明显的启闭标志 。

3. 7. 2 当泡沫消防水泵或泡 沫 混合液泵 出 口 管道 口 径 大于

30Omm时 ，不宜采用手动阀门。

3. 7. 3 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的水与泡沫混合液及泡沫管道应采

用钢管 ，且管道外壁应进行防腐处理 。

3. 7. 4 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的干式管道 ，应采用钢管 ；湿式管道 ，

宜采用不锈钢管或内、外部进行防腐处理的钢管 。

3. 7. 5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的干式管道 ，宜采用镀锌钢管 ；湿式

管道 ，宜采用不锈钢管或内 、外部进行防腐处理的钢管 ；高倍数泡

沫产生器与其管道过滤器的连接管道应采用不锈钢管 。

3. 7. 6 泡沫液管道应采用不锈钢管 。

3. 7. 7 在寒冷季节有冰冻的地区 ，泡沫灭火系统的湿式管道应采

取防冻措施 。

3. 7. 8 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的管道应采用热镀锌钢管 。 其报警阀

组 、水流指示器 、压力开关 、末端试水装置 、末端放水装置的设置 ，

12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的

有关规定 。

3. 7. 9 防火堤或防护区内的法兰垫片应采用不燃材料或难燃材

料 。

3. 7. 10 对于设置在防爆 区 内的地上或管沟敷设的干式管道 ，应

采取防静电接地措施 。 钢制甲 、乙 、丙类液体储罐的防雷接地装置

可兼作防静电接地装置 。



4 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4. 1 一 般 规 定

4. 1. 1 甲 、乙 、丙类液体储罐固定式 、半固定式或移动式泡沫灭火

系统的选择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4. 1,2 储 罐 区 低 倍 数 泡 沫 灭 火 系统 的选 择 ，应 符合下 列 规

定 ：

1 非水溶性甲 、 乙 、丙类液体固定顶储罐 ，应选用液上喷射 、

液下喷射或半液下喷射系统 ；

2 水溶性甲 、乙 、丙类液体和其他对普通泡沫有破坏作用的

甲 、 乙 、丙类液体固定顶储罐 ，应选用液上喷射 系统或半液下喷射

系统 ；

3 外浮顶和内浮顶储罐应选用液上喷射系统 ；

4 非水溶性液体外浮顶储罐 、内浮顶储罐 、直径大于 18m的

固定顶储罐及水溶性甲 、 乙 、丙类液体立 式储罐 ，不得选用泡沫炮

作为主要灭火设施 ；

5 高度大于 7m 或直径大于 gm 的固定顶储罐 ，不得选用泡

沫枪作为主要灭火设施 。

4. 1. 3 储罐区泡沫灭火系统扑救 一 次火灾的泡沫混合液设计用

量 ，应按罐内用量 、该罐辅助泡沫枪用量 、管道剩余量三者之和最

大的储罐确定 。

4. 1.4 设置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的储罐区 ，应配置用于扑救液体

流散火灾的辅助泡沫枪 ，泡沫枪的数量及其泡沫混合液连续供给

时间不应小于表 4. 1. 4的规定 。 每支辅助泡沫枪的泡沫混合液流

量不应小于 240L/min。



表 4. 1. 4 泡沫枪数量及其泡沫混合液连续供给时间

储罐直径《m ) 配备泡沫枪数（支） 连续供给时间（min)

成10 l 10

>10且《20 1 20

> 20且《30 2 20

>30且《40 2 30

>40 3 30

4. 1. 5 当储罐区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的泡沫混合液流量大于或

等于 100L/s时 ，系统的泵 、 比例混合装置及其管道上的控制阀、

干管控制阀宜具备远程控制功能 。

4. 1, 6 在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的泡沫混合液主管道上应留出泡

沫混合液流量检测仪器的安装位置 ；在泡沫混合液管道上应设置

试验检测 口 ；在防火堤外侧最不利和最有利水力条件处的管道上 ，

宜设置供检测泡沫产生器工作压力的压力表接口 。

4. 1. 7 储罐区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与消防冷却水系统合用 一 组

消防给水泵时 ，应有保障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满足设计要求的措

施 ，且不得以火灾时临时调整的方式保障 。

4. 1. 8 采用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的储罐区 ，宜沿防火堤外均匀布

置泡沫消火栓 ，且泡沫消火栓的间距不应大于 60m。

4. 1. 9 储罐区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应具备半固定式系统功能 。

4. 1. 10 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的设计应满足在泡沫消防水泵或泡

沫混合液泵启动后 ，将泡沫混合液或泡沫输送到保护对象的时间

不大于 smin。

4. 2 固定顶储罐

4. 2. 1 固定顶储罐的保护面积应按其横截面积确定 。

4. 2. 2 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及连续供给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非水溶性液体储罐液上喷射系统 ，其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

和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小于表 4. 2. 2一 1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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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2一1 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和连续供给时间

系统形式 泡沫液种类
供给强度

[L/(min· mZ）〕

连续供给时间（min)

甲、乙类液体 丙类液体

固定式 、

半固定式

系统

蛋白 6。0 40 30

氟蛋白 、水成膜 、

成膜氟蛋白
5.0 45 30

移动式系统

蛋白、氟蛋白 8.0 60 45

水成膜 、

成膜氟蛋白
6.5 60 45

注 ：1 如果采用大于本表规定的混合液供给强度 ，混合液连续供给时间可按相应

的比例缩短 ，但不得小于本表规定时间的 80％。

2 沸点低于 45℃的非水溶性液体 ，设置泡沫灭火系统的适用性及井泡沫混合

液供给强度 ．应由试验确定 。

2 非水溶性液体储罐液下或半液下喷射系统 ，其泡沫混合液

供给强度不应小 于 5. OL/( min· mZ）、 连续供 给 时 间不应小于

40min;

注 ：沸点低于 45℃ 的非水溶性液体 、储存温度超过 50℃或粘度大于 40mm2/s 的非

水溶性液体 ，液下喷射系统的适用性及其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 ，应 由试验确

定 。

3 水溶性液体和其他对普通泡沫有破坏作用 的甲 、乙 、丙类

液体储罐液上或半液下喷射系统 ，其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和连续

供给时间不应小于表 4, 2. 2一 2的规定 。

表 4. 2. 2一 2 泡 沫 混合液供 给 强度和 连续供 给 时 间

液 体 类 别
供给强度

〔L/(min· mZ）〕
连续供给时间

(min)

丙酮 、异丙醇 、甲基异丁酮

甲醇 、乙醇 、正丁醇 、丁酮 、

丙烯睛 、醋酸乙酷 、醋酸丁酷

含氧添加剂含量体积比大于 10％的汽油

注 ：本表未列出的水溶性液体 ，其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和连续供给时间应根据本

规范附录 A 的规定由试验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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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3 液上喷射系统泡沫产生器的设置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泡沫产生器的型号及数量 ，应根据本规范第 4. 2. 1条和第

4. 2. 2条计算所需的泡沫混合液流量确定 ，且设置数量不应小于

表 4. 2. 3的规定 ；

表 4, 2.3 泡沫产生器设置数量

储罐直径（m ) 泡沫产生器设置数量（个）

(10 l

> 10且成25 2

> 25且（30 3

>30且成35 4

注 ：对于直径大于 35m且小于 50m的储罐 ，其横截面积每增加 300m"，应至少增加

1个泡沫产生器 。

2 当一 个储罐所需的泡沫产生器数量大于 1个时 ，宜选用同

规格的泡沫产生器 ，且应沿罐周均匀布置 ；

3 水溶性液体储罐应设置泡沫缓冲装置 。

4. 2. 4 液下喷射系统高背压泡沫产生器的设置 ，应符合下列规

定 ：

1 高背压泡沫产生器应设置在防火堤外 ，设置数量及型号应

根据本规范第 4. 2. 1条和第 4. 2. 2条计算所需的泡沫混合液流量

确定 ；

2 当 一 个储罐所需的高背压泡沫产生器数量大于 1个时 ，宜

并联使用 ；

3 在高背压泡沫产生器的进 口侧应设置检测压力表接 口 ，在

其出口侧应设置压力表 、背压调节阀和泡沫取样 口 。

4. 2. 5 液下喷射系统泡沫喷射口的设置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泡沫进人甲 、乙类液体的速度不应大于 3m/S；泡沫进人丙

类液体的速度不应大于 6m/S;

2 泡沫喷射 口宜采用 向上斜的 口型 ，其斜 口角度宜为 45
"

,

泡沫喷射管的长度不得小于喷射管直径的 20倍 。 当设有 一 个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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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口时 ，喷射口宜设置在储罐中心 ；当设有 一 个以上喷射 口时 ，应

沿罐周均匀设置 ，且各喷射口 的流量宜相等 ；

3 泡沫喷射口应安装在高于储罐积水层 0. 3m 的位置 ，泡沫

喷射 口 的设置数量不应小于表 4. 2. 5的规定 。

表 4. 2. 5 泡沫喷射 口设置数量

储罐直径（m ) 喷射口数量（个）

成23 1

> 23且蕊33 2

> 33且镇40 3

注 ：对于直径大于 40m的储罐 ，其横截面积每增加 400m2，应至少增加 一 个泡沫喷

射 口 。

4. 2. 6 储罐上液上喷射系统泡沫混合液管道的设置 ，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每个泡沫产生器应用独立 的混合液管道引至 防火堤外 ；

2 除立管外 ，其他泡沫混合液管道不得设置在罐壁上 ；

3 连接泡沫产生器的泡沫混合液立管应用管卡固定在罐壁

上 ，管卡间距不宜大于 3m;

4 泡沫混合液的立管下端应设置锈渣清扫 口 。

4. 2. 7 防火堤 内泡沫混合液或泡沫管道的设置 ，应符合下列规

定 ：

1 地上泡沫混合液或泡沫水平管道应敷设在管墩或管架上 ，

与罐壁上的泡沫混合液立管之间宜用金属软管连接 ；

2 埋地泡沫混合液管道或泡沫管道距离地面的深度应大于

。， 3m ，与罐壁上的泡沫混合液立管之间应用金属软管或金属转向

接头连接 ；

3 泡沫混合液或泡沫管道应有 3％。的放空坡度 ；

4 在液下喷射系统靠近储罐的泡沫管线上 ，应设置用于系统

试验的带可拆卸盲板的支管 ；

5 液下喷射系统的泡沫管道上应设置钢质控制阀和逆止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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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设置不影响泡沫灭火系统正常运行的防油品渗漏设施 。

4. 2. 8 防火堤外泡沫混合液或泡沫管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固定式液上喷射系统 ，对每个泡沫产生器 ，应在防火堤外

设置独立的控制阀 ；

2 半固定式液上喷射系统 ，对每个泡沫产生器 ，应在防火堤

外距地面 0. 7m处设置带闷盖的管牙接口 ；半固定式液下喷射系

统的泡沫管道应引至防火堤外 ，并应设置相应的高背压泡沫产生

器快装接口 ；

3 泡沫混合液管道或泡沫管道上应设置放空阀 ，且其管道应

有 2％。的坡度坡向放空阀 。

4. 3 外浮顶储罐

4. 3. 1 钢制单盘式与双盘式外浮顶储罐的保护面积 ，应按罐壁与

泡沫堰板间的环形面积确定 。

4. 3. 2 非水溶性液体的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
J

不 应小于 12. SL/

(min· mZ)，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小于 30min，单个泡沫产生器的最

大保护周长应符合表 4. 3. 2的规定 。

表 4. 3. 2 单个泡沫产生器的最大保护周长

泡沫喷射口设置部位 堰板高度《m ) 保护周长（m )

罐壁顶部 、密封或挡雨板上方

软密封 》0.9 24

机械密封
< 0.6 12

》0. 6 24

金属挡雨板下部
< 0.6 18

妻0.6 24

注 ：当采用从金属挡雨板下 部喷射泡沫的方式时 ，其挡雨板必 须是不含任何可燃

材料的金属板 。

4. 3. 3 外浮顶储罐泡沫堰板的设计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泡沫喷射口设置在罐壁顶部 、密封或挡雨板上方时 ，泡

沫堰板应高出密封 0. Zm；当泡沫喷射 口设置在金属挡雨板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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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5. 1 全淹没与局部应用系统及移动式系统

5. 1. 1 全淹没系统可用于小型封闭空间场所与设有阻止泡沫流

失的固定围墙或其他围挡设施的小场所 。

5. 1. 2 局部应用系统可用于下列场所 ：

1 四周不完全封闭的 A类火灾场所 ；

2 限定位置的流散 B类火灾场所 ；

3 固定位置面积不大于 10Om2的流淌 B类火灾场所 。

5. 1. 3 移动式系统可用于下列场所 ：

1 发生火灾的部位难以确定或人员难以接近的较小火灾场所 ；

2 流散的 B类火灾场所 ；

3 不大于 100m2的流淌 B类火灾场所 。

5. 1. 4 全淹没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的设计参数宜由试验确定 ，也

可采用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的设计参数 。

5. 1. 5 对于 A类火灾场所 ，局部应用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覆盖保护对象的时间不应大于 Zmin;

2 覆盖保护对象最高点的厚度宜由试验确定 ，也可按本规范

第 6. 3. 3条第 1款的规定执行 ；

3 泡沫混合液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小于 12min。

5. 1. 6 对于流散 B类火灾场所或面积不大于 10Om2的流淌 B类

火灾场所 ，局部应用系统或移动式系统的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与

连续供给时间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沸点不低于 45℃ 的非水溶性液体 ，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

应大于 4L/(min· mZ);

2 室内场所的泡沫混合液连续供给时间应大于 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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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场所的泡沫混合液连续供给时间应大于 15min;

水溶性液体 、沸点低于 45℃的非水溶性液体 ，设置泡沫灭

火系统的适用性及其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 ，应由试验确定 。

5. 1. 7 其他设计要求 ，可按本规范第 6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

5. 2 油罐固定式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5. 2. 1 丙类固定顶与内浮顶油罐 ，单罐容量小于 I000Om3的甲 、

乙类固定顶与内浮顶油罐 ，当选用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时 ，宜为固

定式 。

5. 2. 2 油罐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应采用液上喷射形式 ，且保护面

积应按油罐的横截面积确定 。

5. 2. 3 系统扑救 一 次火灾的泡沫混合液设计用量 ，应按罐内用

量 、该罐辅助泡沫枪用量 、管道剩余量三者之和最大的油罐确定 。

5. 2. 4 系统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不应小于 4L/(min· mZ)，连续

供给时间不应小于 30min。

5. 2. 5 设置固定式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的油罐区 ，宜设置低倍数

泡沫枪 ，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4. 1. 4条的规定 ；当设置中倍数泡沫枪

时 ，其数量与连续供给时间 ，不应小于表 5. 2. 5的规定 。 泡沫消火

栓的设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4. 1. 8条的规定 。

表 5. 2. 5 中倍数泡沫枪数量和连续供给时间

油罐直径（m ) 泡沫枪流量（L/s) 泡沫枪数量（支） 连续供给时间（min)

(10 3 l 1O

> 10且（20 3 1 2O

> 20且镇30 3 2 2O

> 30且（40 3 2 30

> 40 3 3 3O

5. 2. 6

等于 3

5. 2. 7

泡沫产生器应沿罐周均匀布置 ，当泡沫产生器数量大于或

个时 ，可每两个产生器共用 一 根管道引至防火堤外 。

系统管道布置 ，可按本规范第 4. 2节的有关规定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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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6. 1 一 般 规 定

6. 1. 1 系统型式的选择应根据防护 区 的总体布局 、火灾 的危害

程度 、火灾 的种类 和扑救条件等因素 ，经综合技术经济比较后

确定 。

6. 1, 2 全淹没系统或固定式局部应用系统应设置火灾 自动报警

系统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全淹没系统应同时具备 自动 、手动和应急机械手动启动功

育琶；

2 自动控制的固定式局部应用 系统应同时具备手动和应急

机械手动启动功能 ；手动控制的固定式局部应用系统尚应具备应

急机械手动启动功能 ；

3 消防控制中心（室）和防护区应设置声光报警装置 ；

4 消防自动控制设备宜与防护区内门窗的关闭装置 、排气口

的开启装置 ，以及生产 、照明电源的切断装置等联动 。

6. 1. 3 当系统以集中控制方式保护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防护区时 ，

其中一 个防护区发生火灾不应危及到其他防护 区 ；泡沫液和水的

储备量应按最大 一 个防护区 的用量确定 ；手动与应急机械控制装

置应有标明其所控制区域的标记 。

6. 1. 4 高倍数泡沫产生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高度应在泡沫淹没深度以上 ；

2 宜接近保护对象 ，但其位置应免受爆炸或火焰损坏 ；

3 应使防护区形成比较均匀的泡沫覆盖层 ；

4 应便于检查 、测试及维修 ；

5 当泡沫产生器在室外或坑道应用时 ，应采取防止风对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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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器发泡和泡沫分布产生影响的措施 。

6. 1. 5 当高倍数泡沫产生器的出 口设置导泡筒时 ，应符合下列规

定 ：

1 导泡筒的横截面积宜为泡沫产生器出口横截面积的 1. 05

倍 一 1. 10倍 ；

2 当导泡筒上设有闭合器件时 ，其闭合器件不得阻挡泡沫的

通过 ；

3 应符合本规范第 6. 1. 4条第 1款 一 第 3款的规定 。

6. 1. 6 固定安装的高倍数泡沫产生器前应设置管道过滤器 、压力

表和手动阀门 。

6. 1. 7 固定安装的泡沫液桶 （罐）和比例混合器不应设置在防护

区内。

6. 1. 8 系统干式水平管道最低点应设置排液阀 ，且坡向排液阀的

管道坡度不宜小于 3％。。

6. 1. 9 系统管道上的控制阀门应设置在防护区以外 ， 自动控制阀

门应具有手动启闭功能 。

6. 2 全淹没系统

6. 2. 1 全淹没系统可用于下列场所 ：

1 封闭空间场所 ；

2 设有阻止泡沫流失的固定围墙或其他围挡设施的场所 。

6. 2. 2 全淹没系统的防护区应为封闭或设置灭火所需的固定围

挡的区域 ，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泡沫的围挡应为不燃结构 ，且应在系统设计灭火时间内具

备围挡泡沫的能力 ；

2 在保证人员撤离的前提下 ，门 、窗等位于设计淹没深 度以

下的开 口 ，应在泡沫喷放前或泡沫喷放的同时 自动关 闭 ；对 于 不

能 自动关闭的开 口 ，全淹 没 系统应对 其泡 沫损 失进行相应补

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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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防护区外部空气发泡的封闭空间 ，应设置排气口 ，排

气 口的位置应避免燃烧产物或其他有害气体回流到高倍数泡沫产

生器进气口 ；

4 在泡沫淹没深度以下的墙上设置窗口时 ，宜在窗口部位设

置网孔基本尺寸不大于 3. 15mm的钢丝网或钢丝纱窗 ；

5 排气口在灭火系统工作时应 自动或手动开启 ，其排气速度

不宜超过 sm/S;

6 防护区 内应设置排水设施 。

6. 2. 3 泡沫淹没深度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用于扑救 ·A 类火灾时 ，泡沫淹没深度不应小于最高保

护对象高度的 1. 1倍 ，且应高于最高保护对象最高点 0. 6m;

2 当用于扑救 B 类火灾时 ，汽油 、煤油 、柴油或苯火灾的泡

沫淹没深度应高于起火部位 Zm；其他 B 类火灾的泡沫淹没深 度

应 由试验确定 。

6. 2. 4 淹没体积应按下式计算 ：

V一 S又 H 一 V
。 （6. 2. 4)

式中 ： V�D 淹没体积（m3);

S�D 防护区地面面积（mZ);

H �D 泡沫淹没深度（m );

Vg
�D 固定的机器设备等不燃物体所占的体积（m3）。

6. 2. 5 泡沫的淹没时间不应超过表 6. 2. 5的规定 。 系统 自接到

火灾信号 至 开始喷放泡沫的延 时不应超过 lmin。

表 6. 2. 5 泡沫的淹没时间（min)

可燃物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单独使用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联合使用

闪点不超过 40℃ 的非

水溶性液体

闪点超过 40℃ 的非水

溶性液体



续表 6. 2. 5

可燃物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单独使用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联合使用

发泡橡胶 、发泡塑料 、

成卷的织物或皱纹纸等

低密度可燃物

3 4

成卷 的纸 、 压 制牛 皮

纸 、涂料纸 、纸 板箱 、纤维

圆筒 、橡胶轮胎等高密度
可燃物

5 7

注 ：水溶性液体的淹没时间应由试验确定 。

6. 2.6 最小泡沫供给速率应按下式计算 ：

一 ， V . ～ 、 、 ， ～ 、 ， ?

找 钊
了
十 八 S夕入 ‘N 入 七“

RS一 LS又QY

式中 ： R �D 最小泡沫供给速率（m 丫min) ;

T �D 淹没时间（min) ;

CN�D 泡沫破裂补偿系数 ，宜取 1. 15;

CL�D 泡沫泄漏补偿系数 ，宜取 1. 05一 1. 2;

RS�D 喷水造成的泡沫破泡率（m3/min);

LS�D 泡沫破泡率与洒水喷头排放速率之 比

(m3/L);

(6, 2. 6一 1)

(6, 2. 6一 2)

，应取 0. 0748

QY

6. 2。 7

1

2

6. 2. 8

规定 ：

1

2

�D 预计动作最大水喷头数目时的总水流量（L/min） 。

泡沫液和水的连续供给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

当用于扑救 A 类火灾时 ，不应小于 25min;

当用于扑救 B类火灾时 ，不应小于 15min。

对于 A 类火灾 ，其泡沫淹没体积的保持时间应符合下列

单独使用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时 ，应大于 60min;

与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联合使用时 ，应大于 30min。

6, 3 局部应用系统

6. 3. 1 局部应用系统可用于下列场所 ：



1 四周不完全封闭的 A类火灾与 B类火灾场所 ；

2 天然气液化站与接收站的集液池或储罐围堰区 。

6. 3, 2 系统的保护范围应包括火灾蔓延的所有区域 。

6. 3. 3 当用于扑救 A类火灾或 B 类火灾时 ，泡沫供给速率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覆盖 A 类火灾保护对象最高点的厚度不应小于 0. 6m;

2 对于汽油 、煤油 、柴油或苯 ，覆盖起火部位的厚度不应小于

Zm；其他 B类火灾的泡沫覆盖厚度应由试验确定 ；

3 达到规定覆盖厚度的时间不应大于 Zmin。

6. 3. 4 当用于扑救 A 类火灾和 B 类火灾时 ，其泡沫液和水的连

续供给时间不应小于 12min。

6.3. 5 当设置在液化天然气集液池或储罐围堰 区时 ，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应选择固定式系统 ，并应设置导泡筒 ；

2 宜采用发泡倍数为 300一 500的高倍数泡沫产生器 ；

3 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应根据阻止形成蒸汽云 和降低热辐

射强度试验确定 ，并应取两项试验的较大值 ；当缺乏试验数据时 ，

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不宜小于 7. ZL/(min· mZ);

4 泡沫连续供给时间应根据所需的控制时间确定 ，且不宜小

于 4omin；当同时设有移动式系统时 ，固定式系统的泡沫供给时间

可按达到稳定控火时间确定 ；

5 保护场所应有适合设置导泡筒的位置 ；

6 系统设计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

火规范》GB 50183的有关规定 。

6. 4 移动式系统

6. 4. 1 移动式系统可用于下列场所 ：

1 发生火灾的部位难以确定或人员难 以接近的场所 ；

2 流淌的 B类火灾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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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生火灾时需要排烟 、降温或排除有害气体的封闭空间 。

6. 4. 2 泡沫淹没时间或覆盖保护对象时间 、泡沫供给速率与连续

供给时间 ，应根据保护对象的类型与规模确定 。

6. 4. 3 泡沫液和水的储备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辅助全淹没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或局部应用高倍数泡

沫灭火系统使用时 ，泡沫液和水的储备量可在全淹没高倍数泡沫

灭火系统或局部应用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中的泡沫液和水的储备

量中增加 5％一 10%;

2 当在消防车上配备时 ，每套系统的泡沫液储存量不宜小于

0. st;

3 当用于扑救煤矿火灾时 ，每个矿山救护大队应储存大于

2t的泡沫液 。

6. 4. 4 系统的供水压力可根据高倍数泡沫产生器和比例混合器

的进 口工作压力及比例混合器和水带的压力损失确定 。

6. 4. 5 用于扑救煤矿井下火灾时 ，应配置导泡筒 ，且高倍数泡沫

产生器的驱动风压 、发泡倍数应满足矿井的特殊需要 。

6. 4. 6 泡沫液与相关设备应放置在便于运送到指定防护对象的

场所 ；当移动式高倍数泡沫产生器预先连接到水源或泡沫混合液

供给源时 ，应放置在易于接近的地方 ，且水带长度应能达到其最远

的防护地 。

6. 4. 7 当两不或两个 以上移动式高倍数泡沫产生器同时使用时 ，

其泡沫液和水供给源应满足最大数量的泡沫产生器的使用要求 。

6. 4. 8 移动式系统应选用有衬里的消防水带 ，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

1 水带的 口径与长度应满足系统要求 ；

2 水带应以能立即使用的排列形式储存 ，且应防潮 。

6. 4. 9 系统所用的电源与电缆应满足输送功率要求，且应满足保

护接地和防水的要求 。



7 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与泡沫喷雾系统

7. 1 一 般 规 定

7. 1. 1 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可用于下列场所 ：

1 具有非水溶性液体泄漏火灾危险的室内场所 ；

2 存放量不超过 25L/mZ或超过 25L/mZ但有缓冲物的水

溶性液体室内场所 。

7. 1. 2 泡沫喷雾系统可用于保护独立变电站的油浸电力变压器 、

面积不大于 200m2的非水溶性液体室内场所 。

7. 1, 3 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泡沫混合液与水的连续供给时间 ，应符

合下 列规定 ：

1 泡沫混合液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小于 10min;

2 泡沫混合液与水的连续供给时间之和不应小于 60min。

7. 1. 4 泡沫 一 水雨淋系统与泡沫 一 水预作用系统的控制 ，应符合

下列规定 ：

1 系统应同时具备自动 、手动和应急机械手动启动功能 ；

2 机械手动启动力不应超过 18ON;

3 系统自动或手动启动后 ，泡沫液供给控制装置应 自动随供

水主控阀的动作而动作或与之同时动作；

4 系统应设置故障监视与报警装置 ，且应在主控制盘上显

示 。

7. 1. 5 当泡沫液管线长度超过 15m时 ，泡沫液应充满其管线 ，且

泡沫液管线及其管件的温度应在泡沫液的储存温度范围内 ；埋地

铺设时 ，应设置检查管道密封性的设施 。

7. 1. 6 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应设置系统试验接 口 ，其口径应分别满

足系统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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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7 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的防护区应设置安全排放或容纳设施 ，

且排放或容纳量应按被保护液体最大泄漏量 、固定式系统喷洒量 ，

以及管枪喷射量之和确定 。

7. 1. 8 为泡沫 一 水雨淋系统与泡沫 一 水预作用系统配套设置的

火灾探测与联动控制系统 ，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 自动报警

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的有关规定外 ，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电控型 自动探测及附属装置设置在有爆炸和火灾危险

的环境时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

计规范》GB50058的有关规定 ；

2 设置在腐蚀性气体环境中的探测装置 ，应由耐腐蚀材料制

成或采取防腐蚀保护 ；

3 当选用带闭式喷头的传动管传递火灾信号时 ，传动管的长

度不应大于 30Om，公称直径宜为 15mm一 25mm，传动管上的喷头

应选用快速响应喷头 ，且布置间距不宜大于 2. sm。

7. 2 泡沫 一 水雨淋系统

7. 2. 1 泡沫 一 水雨淋系统的保护面积应按保护场所 内的水平面

面积或水平面投影面积确定 。

7. 2. 2 当保护非水溶性液体时 ，其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不应小于

表 7. 2. 2的规定 ；当保护水溶性液体时 ，其混合液供给强度和连续

供给时间应由试验确定 。

表 7. 2. 2 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

泡沫液种类 喷头设置高度（m )
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

[L/（。 in· mZ）〕

蛋白、氟蛋白
(10 8

> 10 10

水成膜 、成膜氟蛋白
成10 6。 5

> 10 8

7. 2. 3 系统应设置雨淋阀 、水力警铃 ，并应在每个雨淋阀出 口管



路上设置压力开关 ，但喷头数小于 10个的单区系统可不设雨淋阀

和压力开关 。

7. 2. 4 系统应选用吸气型泡沫 一 水喷头 、泡沫 一 水雾喷头 。

7. 2. 5 喷头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喷头的布置应根据系统设计供给强度 、保护面积和喷头特

性确定 ；

2 喷头周围不应有影响泡沫喷洒的障碍物 。

7. 2. 6 系统设计时应进行管道水力计算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自雨淋阀开启至系统各喷头达到设计喷洒流量的时间不

得超过 605;

2 任意四个相邻喷头组成的四边形保护面积内的平均泡沫

混合液供给强度 ，不应小于设计供给强度 。

7. 2. 7 飞机库内设置的泡沫 一 水雨淋系统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飞

机库设计防火规范》GB50284的有关规定执行 。

7. 3 闭式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

7. 3. 1 下列场所不宜选用闭式泡沫一 水喷淋系统 ：

1 流淌面积较大 ，按本规范第 7. 3. 4条规定的作用面积不足

以保护的甲 、乙 、丙类液体场所 ；

2 靠泡沫混合液或水稀释不能有效灭火的水溶性液体场所 ；

3 净空高度大于 gm 的场所 。

7. 3. 2 火灾水平方向蔓延较快的场所不宜选用泡沫 一 水干式系

统 。

7. 3. 3 下列场所不宜选用管道充水的泡沫 一 水湿式系统 ：

1 初始火灾为液体流淌火灾的甲 、乙 、丙类液体桶装库 、泵房

等场所 ；

2 含有甲 、乙 、丙类液体敞口容器的场所 。

7. 3. 4 系统的作用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系统的作用面积应为 46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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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防护区面积小于 465m2时 ，可按防护区实际面积确定 ；

3 当试验值不同于本条第 1款 、第 2款的规定时 ，可采用试

验值 。

7. 3. 5 闭式泡 沫 一 水 喷 淋 系统 的供 给 强度 不 应 小 于 6. SL/

(min· mZ）。

7. 3. 6 闭式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输送的泡沫混合液应在 SL/s 至 最

大设计流量范围内达到额定的混合比。

7. 3. 7 喷头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

"

1 应选用闭式洒水喷头 ；

2 当喷头设 置在屋顶 时 ，其公称动作温度应 为 121℃ 一

149℃ ；

3 当喷头设置在保护场所的中间层面时 ，其公称动作温度应

为 57℃ 一 79℃ ；当保护场所的环境温度较高时 ，其公称动作温度

宜高于环境最高温度 30℃ 。

7. 3. 8 喷头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任意四个相邻喷头组成的四边形保护面积内的平均供给

强度不应小于设计供给强度 ，且不宜大于设计供给强度的 1. 2倍 ；

2 喷头周围不应有影响泡沫喷洒的障碍物 ；

3 每只喷头的保护面积不应大于 12m2;

4 同一 支管上两只相邻喷头的水平间距 、两条相邻平行支管

的水平间距 ，均不应大于 3. 6m。

7, 3. 9 泡沫 一 水湿式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系统管道充注泡沫预混液时 ，其管道及管件应耐泡沫预

混液腐蚀 ，且不应影响泡沫预混液的性能 ；

2 充注泡沫预混液系统的环境温度宜为 5℃ 一 40℃ ；

3 当系统管道充水时 ，在 SL/S 的流量下 ， 自系统启动至喷

泡沫的时间不应大于 Zmin;

4 充水系统的环境温度应为 4℃ 一 70℃ 。

7. 3. 10 泡沫 一 水预作用系统与泡沫 一 水干式系统的管道充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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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宜大于 lmin。 泡沫一 水预作用系统每个报警阀控制喷头数

不应超过 800只 ，泡沫 一 水干式系统每个报警阀控制喷头数不宜

超过 500只 。

7. 3. 11 当系统兼有扑救 A类火灾的要求时 ，尚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的有关规定 。

7. 3. 12 本规范未作规定的 ，可执行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

7. 4 泡沫喷雾系统

7. 4. 1 泡沫喷雾系统可采用下列形式 ：

1 由压缩氮气驱动储罐内的泡沫预混液经泡沫喷雾喷头喷

洒泡沫到防护区 ；

2 由压力水通过泡沫 比例混合器 （装置）输送泡沫混合液经

泡沫喷雾喷头喷洒泡沫到防护区 。

7. 4. 2 当保护油浸电力变压器时 ，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保护面积应按变压器油箱本体水平投影且 四周外延 lm

计算确定 ；

2 泡沫混合液或泡沫预混液供给强度不应小于 SL/(min·

mZ);

3 泡沫混合液或泡沫预混液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小于 15min;

4 喷头的设置应使泡沫覆盖变压器油箱顶面 ，且每个变压器

进出线绝缘套管升高座孔 口应设置单独的喷头保护 ；

5 保护绝缘套管升高座孔 口喷头的雾化角宜为 60
。

，其他喷

头的雾化角不应大于 90
'

;

6 所用泡沫灭火剂的灭火性能级别应为 工级 ，抗烧水平不应

低于 ， C级 。

7. 4. 3 当保护非水溶性液体室内场所时 ，泡沫混合液或预混液供

给强度不 应 小 于 6. SL/( min · mZ)，连 续供给 时 间不 应 小 于

10min。 系统喷头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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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护面积内的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应均匀 ；

2 泡沫应直接喷洒到保护对象上 ；

3 喷头周围不应有影响泡沫喷洒的障碍物 。

7. 4. 4 喷头应带过滤器 ，其工作压力不应小于其额定压力 ，且不

宜高于其额定压力 。． IMPa。

7. 4. 5 系统喷头 、管道与电气设备带电（裸露）部分的安全净距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7. 4. 6 泡沫喷雾系统应同时具备自动 、手动和应急机械手动启动

方式 。 在 自动控制状态下 ，灭火系统的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605。

与泡沫喷雾系统联动的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的有关规定 。

7. 4. 7 系统湿式供液管道应选用不锈钢管 ；干式供液管道可选用

热镀锌钢管 。

7. 4. 8 当动力源采用压缩氮气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系统所需动力源瓶组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

PZVZ

(P：
一

P:)VI
(7. 4. 8)

式中 ： N �D 所需氮气瓶组数量（只），取 自然数 ；

Pl�D 氮气瓶组储存压力（MPa);

尸2
�D 系统储液罐出 口压力（MPa) ;

V:
�D 单个氮气瓶组容积（L);

VZ�D 系统储液罐容积与氮气管路容积之和（L);

k�D 裕量系数（不小于 1. 5）。

2 系统储液罐 、启动装置 、氮气驱动装置应安装在温度高于

O℃ 的专用设备间内 。

7. 4. 9 当系统采用泡沫预混液时 ，其有效使用期不宜小于 3年 。



8 泡沫消防泵站及供水

8. 1 泡沫消防泵站与泡沫站

8. 1. 1 泡沫消防泵站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泡沫消防泵站可与消防水泵房合建 ，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对消防水泵房或消防泵房的规定 ；

2 采用环泵式比例混合器的泡沫消防泵站不应与生活水泵

合用供水 、储水设施 ；当与生产水泵合用供水 、储水设施时 ，应进行

泡沫污染后果的评估 ；

3 泡沫消防泵站与被保护甲 、乙 、丙类液体储罐或装置的距

离不宜小于 30m，且应符合本规范第 4. 1. 10条的规定 ；

4 当泡沫消防泵站与被保护甲 、乙 、丙类液体储罐或装置的

距离为 30m一 50m时 ，泡沫消防泵站的门、窗不宜朝向保护对象 。

8. 1. 2 泡沫消防水泵 、泡沫混合液泵应采用 自灌引水启动 。 其 一

组泵的吸水管不应少于两条 ，当其中 一 条损坏时 ，其余的吸水管应

能通过全部用水量丁
一

8. 1. 3 系统应设置备用泡沫消防水泵或泡沫混合液泵 ，其工作能

力不应低于最大一 台泵的能力 。 当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时 ，可不设

置备用泵 ：

1 非水 溶性 液体总储量 小 于 S000m3， 且单罐容量 小于

I000m3;

2 水溶性液体总储量小于 IOoom3，且单罐容量小于 500m3。

8. 1. 4 泡沫消防泵站的动力源应符合下列要求之 一

：

1 一 级电力负荷的电源 ；

2 二 级电力负荷的电源 ，同时设置作备用动力的柴油机 ；

3 全部采用柴油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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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设置备用泵的泡沫消防泵站 ，可不设置备用动力 。

8. 1. 5 泡沫消防泵站内应设置水池（罐 ）水位指示装置 。 泡沫消

防泵站应设置与本单位消防站或消防保卫部门直接联络的通讯设

备 。

8. 1. 6 当泡沫比例混合装置设置在泡沫消防泵站内无法满足本

规范第 4. 1. 10条的规定时 ，应设置泡沫站 ，且 泡沫站的设置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严禁将泡沫站设置在防火堤 内 、围堰 内 、泡沫灭火 系统保

护区或其他火灾及爆炸危险区域内；

2 当泡沫站靠近防火堤设置时 ，其与各甲 、乙 、丙类液体储罐

罐壁的间距应大于 20m，且应具备远程控制功能 ；

3 当泡沫站设置在室内时 ，其建筑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 级 。

8. 2 系 统 供 水

8. 2. 1 泡沫灭火系统水源的水质应与泡沫液的要求相适宜 ；水源

的水温宜为 4℃ 一 35℃ 。 当水中含有堵塞 比例混合装置 、泡沫产

生装置或泡沫喷射装置的固体颗粒时 ，应设置相应的管道过滤器 。

8. 2. 2 配制泡沫混合液用水不得含有影响泡沫性能的物质 。

8. 2. 3 泡沫灭火系统水源的水量应满足 系统最大设计流量和供

给时间的要求 。

8. 2. 4 泡沫灭火系统供水压力应满足在相应设计流量范围内系

统各组件的工作压力要求 ，且应有防止系统超压的措施 。

8. 2. 5 建（构）筑物内设置的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宜设置水泵接合

器 ，且宜设置在比例混合器的进 口侧 。 水泵接合器的数量应按系

统的设计流量确定 ，每个水泵接合器 的流量宜按 10L/s 一 15L/s

计算 。



9 水 力 计 算

9. 1 系统的设计流量

9. 1. 1 储罐区泡沫灭火系统的泡沫混合液设计流量 ，应按储罐上

设置的泡沫产生器或高背压泡沫产生器与该储罐辅助泡沫枪的流

量之和计算 ，且应按流量之和最大的储罐确定 。

9. 1. 2 泡沫枪或泡沫炮系统的泡沫混合液设计流量 ，应按同时使

用的泡沫枪或泡沫炮的流量之和确定 。

9. 1. 3 泡沫 一 水雨淋系统的设计流量 ，应按雨淋阀控制的喷头的

流量之和确定 。 多个雨淋阀并联的雨淋系统 ，其系统设计流量应

按同时启用雨淋阀的流量之和的最大值确定 。

9. 1. 4 采用闭式喷头的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的泡沫混合液与水的

设计流量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设计流量 ，应按下式计算 ：

八 ＿

1 合
呵

一

万只 ／ ,91
OU

一

i? 1

(9. 1. 4)

式中 ： Q�D 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设计流量（L/S);

qi
�D 最有利水力条件处作用 面积 内各喷头节点 的流量

(I丫min);

n
�D 最有利水力条件处作用面积内的喷头数 。

2 水力计算选定的作用面积宜为矩形 ，其长边应平行于配水

支管 ，其长度不宜小于作用面积平方根的 1. 2倍 ；

3 最不利水力条件下 ，泡沫混合液或水的平均供给强度不应

小于本规范的规定 ；

4 最有利水力条件下 ，系统设计流量不应超出泡沫液供给能力 。

9. 1. 5 泡沫产生器 、泡沫枪或泡沫炮 、泡沫 一 水喷头等泡沫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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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或非吸气型喷射装置的泡沫混合液流量宜按下式计算 ，也可

按制造商提供的压力一 流量特性曲线确定 ：

g
＝ 走椒百万 （9. 1. 5)

式中： q
�D 泡沫混合液流量（L/min) ;

k�D 泡沫产生装置或非吸气型喷射装置的流量特性系数 ；

尸�D 泡沫产生装置或非吸气型 喷射装置 的进 口 压力

(MPa）。

9. 1. 6 系统泡沫混合液与水的设计流量应有不小于 5％的裕度 。

9. 2 管道水力计算

9. 2. 1 系统管道输送介质的流速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储罐区泡 沫灭火系统水 和泡 沫 混合液 流速 不 宜 大 于

3m/S;

2 液下喷射泡沫喷射管前的泡沫管道 内的泡沫流速宜为

3m/S一 gm/S;

3 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 、中倍数与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的水和

泡沫混合液 ，在主管道内的流速不宜大于 sm/S，在支管道内的流

速不应大于 10m/S;

4 泡沫液流速不宜大于 sm/S。

9. 2. 2 系统水管道与泡沫混合液管道的沿程水头损失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

1 当采用普通钢管时 ，应按下式计算 ：

- - - - － 一 ＿ V
"

一 U. UUUUIUI
一

：了
．

二

d犷
’ "

(9. 2. 2一 1)

式中 ： i
�D 管道的单位长度水头损失（MPa/m );

V�D 管道内水或泡沫混合液的平均流速（m /s);

di
�D 管道的计算内径（m ）。

2 当采用不锈钢管或铜管时 ，应按下式计算 ：

i一 IOSC订
‘·85d厂

，·

879叠
· 85

(9. 2. 2一 2)



式中： i
�D 管道的单位长度水头损失（kPa/m );

qg
�D 给水设计流量（m3/S);

Ch�D 海澄 一 威廉系数 ，铜管 、不锈钢管取 130。

9. 2. 3 水管道与泡沫混合液管道的局部水头损失 ，宜采用当量长

度法计算 。

9.2. 4 水泵或泡沫混合液泵的扬程或系统人 口 的供给压力应按

下式计算 ：

H 一 艺h+P。＋h: (9. 2. 4)

式中 ： H �D 水泵或泡沫混合液泵的扬程或系统人 口的供给压力

(MPa);

名h�D 管道沿程和局部水头损失的累计值（MPa) ;

尸。
�D 最不利点处泡沫产生装置或泡沫喷射装置的工作压

力（MPa);

hZ�D 最不利点处泡沫产生装置或泡沫喷射装置与消防水

池的最低水位或系统水平供水引人管中心线之间的

静压差 （MPa）。

9. 2. 5 液下喷射系统中泡沫管道的水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泡沫管道的压力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

人一 阅 p

，· 72
(9, 2, 5)

式中 ： h
�D 每 10m泡沫管道的压力损失（Pa/10m);

C�D 管道压力损失系数 ；

Qp
�D 泡沫流量（L/s）。

2 发泡倍数宜按 3计算 ；

3 管道压力损失系数可按表 9. 2. 5一 1取值 ；

表 9. 2. 5一 1 管道压 力损失系数

管 径（mm )

'

｛ 管道压力损失系兹己
一 － 一

12. 920

2. 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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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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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2. 5一 1

管 径（mm ) 管道压力损失系数 C

200 0. 555

250 0. 210

300 0, 111

350 0, 071

4 泡沫管道上的阀门和部分管件的当量长度可按表 9. 2. 5一 2

确定 。

表 9. 2. 5一2 泡沫管道上阀门和部分管件的当量长度（m )

蕊＼ 骂 、

150 200 250 300

闸阀 1. 25 1. 50 1. 75 2.00

90
。

弯头 4. 25 5. 00 6. 75 8.00

旋启式逆止阀 12.00 15. 25 20. 50 24. 50

9. 2. 6 泡沫液管道的压力损失计算宜采用达西公式 。 确定雷诺

数时 ，应采用泡沫液的实际密度 ；泡沫液粘度应为最低储存温度下

的粘度 。

9. 3 减 压 措 施

9. 3. 1 减压孔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设在直径不小于 50mm 的水平直管段上 ，前后管段 的

长度均不宜小于该管段直径的 5倍 ；

2 孔 口 直径不应小于设 置管段直径 的 30% ，且 不应小于

ZOmm;

3 应采用不锈钢板材制作 。

9. 3. 2 节流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直径宜按上游管段直径的 1/2确定 ；

2 长度不宜小于 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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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3

节流管内泡沫混合液或水的平均流速不应大于 20m/s。

减压孔板的水头损失应按下式计算 ：

_ V泛
月 k

一 于扩
乙g

(9. 3. 3)

式中 ： Hk�D 减压孔板的水头损失（10
一

ZMPa);

Vk�D 减压孔板后管道 内泡沫混合液或水的平均流速

(m /S);

于
一 一 减压孔板的局部阻力系数 。

9. 3. 4 节流管的水头损失应按下式计算 ：

_ V三． _ _ _ _ _ _ _ V三
从

一

‘蘑
十 。· 。。’。

’

‘乙

护
(9. 3. 4)

式中 ： Hg�D 节流管的水头损失（10
一

ZMPa);

梦
一 一 一 节流管中渐缩管与渐扩管的局部阻力系数之和 ，取

值 0. 7;

Vg
�D 节流管内泡沫混合液或水的平均流速（血／s);

dg
�D 节流管的计算内径（m );

L�D 节流管的长度（m ）。

9. 3. 5 减压阀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设置在报警阀组人 口前 ；

2 人 口前应设置过滤器 ；

3 当连接两个及以上报警阀组时 ，应设置备用减压阀 ；

4 垂直安装的减压阀 ，水流方向宜向下 。



附录 A 水溶性液体泡沫混合液

供给强度试验方法

A. 0. 1 直接测试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试验方法 ，应符合下列规

定 ：

1 试验盘的直径不应小于 3. sm，高度不应小于 lm;

2 盛装试验液体深度不应小于 0. Zm;

3 泡沫产生器的设置数量应按本规范表 4. 2. 3确定 ，泡沫出

口距液面高度不应小于 0. sm;

4 应通过更换泡沫产生器的方式改变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 ，

经泡沫溜槽向试验盘内供给泡沫 ，且各泡沫产生器在同一 压力下

工作 ；

5 试验次数不应少于 4次 ；

6 泡沫混合液有效用量不应大于 SOL/mZ;

7 试验盘壁的冷却应在靠近试验盘壁顶部安装冷却水环管 ，

通过在其环管上钻孔或安装喷头的方式向盘壁喷洒冷却水 ，冷却

水供给强度不应小于 2. SL/(min· mZ);

8 应测取临界或最佳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 ；

9 应取临界值的 4倍 一 5倍 ，或最佳值的 1. 5倍 。

A. 0. 2 间接测试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试验方法 ，应符合下列规

定 ：

1 试验盘的内径应为（2400士 25)mm ，深度应为 （200士 15)

mm ，壁厚应为 2. smm ；钢制挡板长应为 （1000士 50)mm ，高应为

(1000士50)mm ;

2 盛装试验液体深度不应小于 0. lm;

3 参比液体应为丙酮或异丙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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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液体和参比液体应采用同一 支泡沫管枪供给泡沫 ，泡

沫供给方式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泡沫灭火剂》GB 15308的有关规

定执行 ；

5 泡沫混合液供给时间不应大于 3min;

6 应测取试验液体和参比液体的灭火时间 ，并应计算泡沫混

合液用量 ；

7 供给强度应按下式取值 ：

测试液体 参比液体

供给强度 供给强度
测试液体泡沫混合液用量
参比液体泡沫混合液用量

(A. 0. 2)

A. 0. 3 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定性试验方法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试验盘内径应为 （1480士15)mm ;

2 参比液体应为丙酮或甲醇 ；

3 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泡沫灭火剂 》GB 15308的

有关规定 ；

4 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

1）当试验液体的泡沫混合液供给时间小于甲醇的供给时间

时 ，可取本规范表 4. 2. 2一 2规定的甲醇泡沫混合液供给

强度与连续供给时间 ；

2） 当试验液体的泡沫混合液供给时间大于 甲醇的供给时

间 ，但小于丙酮的供给时间时 ，可取本规范表 4. 2. 2一 2规

定的丙酮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与连续供给时间 ；

3）当试验液体的泡沫混合液供给时间大于丙酮的供给时间

时 ，其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应按本规范第 A . 0. 1条或第

A. 0. 2条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应
”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

;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宜
”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4）表示有选择 ，在 一 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

可
”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 的写法为 ：

“

应符合
⋯ ⋯ 的规定

”

或
“

应按 ⋯ ⋯ 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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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说 明

此前 ，我国专门针对泡沫灭火系统设计的国家标准有《低倍数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151和《高倍数 、中倍数泡沫灭火系

统设计规范》GB 50196。 为便于管理 和使用 ，根据建设部建标

〔2006〕77号
“

关于印发《2006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定 、修订计划

（第 一 批）》的通知
”

、建标标函〔2006〕50号
“

关于同意调整国家标

准《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修订计划的复函
”

的要求 ，此次

全面修订将上述两部规范合并 ，并定名为《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

范》。

由于上述两部规范的合并 ，并且又 增加 了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

与泡沫喷雾系统的设计内容 ，为了服从规范的整体要求 ，规范章节

做了重新划分 ，将共性内容集 中单独成章 ，相应 的节也进行了调

整 ，并增加或删除了部分条文 。 此外 ，对原规范的部分内容进行了

重大或局部修订 ，与原 国家标准《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151一 92(2。。。年版）、《高倍数 、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

范》GB50196一 93(2002年版）相比 ，有以下重大变化 ：

1． 储罐区泡沫灭火系统设计 由原《低倍数泡沫灭 火系统设计

规范》按泡沫喷射形式分节 ，调整为按固定顶储罐 、外浮顶储罐 、内

浮顶储罐等保护对象进行分节 。 使规范条文清晰连贯 、方便使用 ，

也使得各节内容基本平衡 。

2． 原《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泡沫炮 、泡沫枪系统 一

节 ，不仅名称改变了 ，应用范围也有变化 。 首先依据规范编制组在

浙江诸暨进行的公路隧道泡沫消火栓箱灭厢式轿车火灾试验 ，增

加了公路隧道泡沫消火栓箱的设置规定 ；其次对设有围堰的非水

溶性液体流淌火灾场所的设计规定 ，除适用于泡沫炮 、泡沫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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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也适用于采用低位泡沫喷射口的系统 。 此外 ，对甲 、乙 、丙类液

体槽车装卸栈 台的泡沫枪和泡沫炮系统的设计参数做了较大修

改 。

3． 本次修订增设了附录 A ，并规定了水溶性液体的泡沫混合

液供给强度的试验方法 ，既便于工程设计也对试验方法进行 了规

范 。

4． 对原《高倍数 、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有关全淹没

系统和局部应用系统的概念与应用场所重新做了界定 。 原规范以

系统在应用场所内应用范围的大小 ，即按全场所应用还是按局部

场所应用来 区分全淹没系统和局部应用系统 ，两者的区别就是保

护场所的大小 ，并依此规定了不同的泡沫液与水的供给时间 ，难以

准确把握 。 本规范参照 NFPA11《低倍数 、中倍数 、高倍数泡沫灭

火系统标准》，以应用场所封闭与否及场所周围的围挡情况来区分

两个系统 ，不但易于界定 ，也更符合工 程实际情况 ，且利于系统推

广应用 。

5． 对原《高倍数 、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高倍数泡沫

灭火系统 、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两章的分节形式做了重大调整 ，使

规范条文清晰连贯 、方便使用 。 另外 ，对油罐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单独成节并做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

原国家标准《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151一 92

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

主 编 单 位 ：公安部天津消防科学研究所

参 编 单 位 ： 中国石油化工 总公司北京设计院

中国石油化工 总公司洛阳石油化工 工程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大庆石油勘察设计研究院

天津市公安局消防处

主要起草人 ：甘家林 原继增 汤晓林 秘义行 石守文

贾宜普 李 生 孟祥平 张凤和 蒋永馄

吴礼龙 关明俊 侯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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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标准《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51一 92

(2。。。年版）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

主 编 单 位 ：公安部天津消防科学研究所

参 编 单 位 ： 中国石化总公司北京设计院

中国石化总公司洛阳石油化工 工程公司

大庆油 田消防支队

河南省公安消防总队

中国环球化学工程公司

主要起草人 ：金洪斌 秘义行 汤晓林 侯建萍 刘玉身

侯世恩 郑铁一 南江林 吴洪有

原国家标准《高倍数 、 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196一 93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

主 编 单 位 ：公安部天津消防科学研究所

参 编 单 位 ：商业部设计院

化学工业部第一 设计院

煤炭部河南平顶山矿务局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上海船舶设计研究院

冶金工业部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

浙江乐清消防器材厂

主要起草人 ：孙 伦 栗 培 马桐臣 张连城 王万钢

潘 丽 魏金甫 陆连甲 曹建毅 王宏进

糜吟芳

原国家标 准 《高倍数 、 中倍 数泡沫灭火 系统设计规 范 》GB

50196一 93(2002年版）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

主 编 单 位 ：公安部天津消防科学研究所

参 编 单 位 ： 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

中国石化北京设计院

鞍钢设计研究院

， 武汉市公安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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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起草人 ：马桐臣 栗 培 王万钢 南江林 徐晓琴

汤晓林 张洪英 宋树欣

为了方便广大设计 、生产 、施工 、科研 、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

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

范》编制组按章 、节 、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 ，对条文规定

的目的 、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还对强制

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 。 但是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

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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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总 则

1. 0. 1 本条主要说明制定本规范的意义和 目的 。

本规范涵盖了低倍数 、中倍数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和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的设计要求 。

合理的设计是保证系统安全可靠 、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 ，国内

外有不少成功的灭火案例 。 近年来 ，在我国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先后成功扑灭 过 I000om3凝析油 内浮 顶 储罐全 液面火灾 、

150000m3原油浮顶储罐密封区火灾 、l00000m3原油浮顶储罐密

封区火灾等多起大型石油储罐火灾 。 实践证明 ，其规定是合理 、有

效的 。

本次修订增加了部分新设计 内容 ，拓展了泡沫灭火系统的应

用范围 。

1. 0. 2 本条规定了本规范适用和不适用的范围 。

泡沫灭火系统是随着石油工 业的发展而产生的 。 早在 20世

纪 30年代 ，就出现了正规的泡沫灭火系统 。 我国从 20世纪 60年

代开始研究并应用泡沫灭火系统 。 进人 20世纪 80年代后 ，随着

相应技术规范的先后颁布 ，泡沫灭火系统得到广泛使用 。 应用的

主要场所有 ：石油化工企业生产区 、油库 、地下工程 、汽车库 、仓库 、

煤矿 、大型飞机库 、船舶等场所 。

本规范主要适用于陆上场所 。

1. 0. 4 本规范是 一 本专业性的工程技术标准 ，除本规范不适用的

场所外 ，只要规定设置泡沫灭火系统的工程 ，就应根据本规范的要

求进行设计 。 至于哪些部位需要设置泡沫灭火系统 ，应按《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GB50016、《石油库设计规范》GB 50074、《石油天然

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石油化工 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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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160等有关规范执行 。

另外 ，与泡沫灭火系统设计配套的规范 ，如《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设计规范 》GB 50116、《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 电力装置设计规

范》GB50058等 ，以及相关产品国家标准 ，都应遵照执行 。



3 泡沫液和系统组件

3. 1 一 般 规 定

3. 1. 1 泡沫灭火系统中采用的泡沫消防水泵 、泡沫混合液泵 、泡

沫液泵 、泡沫 比例混合器 （装置）、压力容器（泡沫预混液储罐及驱

动气瓶）、泡沫产生装置 （泡沫产生器 、泡沫枪 、泡沫炮 、泡沫喷头

等）、火灾探测与启动控制装置 、阀门、管道等 ，通过国家有关检测

部门的检测合格是最基本要求 。 合格的组件是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的前提 ，为此本条定为强制性条文 。

3. 1. 2 消防泵等设备与管道着色是国内外消防界的习惯做法 ，本

条是根据国内消防界的着色习惯制定的 。

工 程中除了泡沫灭火系统组件 、消防冷却水系统组件外 ，还会

有较多的工 艺组件 。 为避免因混淆而导致救火人员忙乱中误操

作 ，涂色应有统 一 要求 。 当因管道多而与工 艺管道涂色发生矛盾

时 ，也可涂相应的色带或色环 。

3. 2 泡沫液的选择和储存

3. 2. 1 本条按泡沫喷射方式规定 了非水溶性甲 、乙 、丙类液体储

罐低倍数泡沫液的选择 。

严格地讲 ，所有液体均有 一 定的溶水性 ，只有溶解度高低之

分 ，通常业内将原油 、成品燃料油 、苯等微溶水的液体称为非水溶

性液体 。 到 目前为止 ，国内外利用普通泡沫所做的灭火应用试验

基本限于原油及其成品油 ，并且从 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 ，用普通

泡沫能够扑灭单纯由碳 、氢元素组成的液体（烃类液体）火灾 。 所

以 ，本规范所述的非水溶性液体是指由碳 、氢两元素构成的烃类液

体及其液体混合物 ，如原油 、汽油 、苯等 。

59



液上喷射系统是从燃烧的液体上方供给泡沫 ，不会出现因泡

沫被燃烧的液体污染而无法灭火的现象 ，所以蛋 白 、氟蛋 白 、水成

膜 、成膜氟蛋白泡沫液等均可选用 。

液下喷射系统供给的泡沫必须通过油层 ，蛋白泡沫因带油率

较高而难以灭火 。 氟蛋白等含疏油性氟碳表面活性剂的泡沫 ，带

油率较低 ，并且其泡沫的灭火性能受含油量影响较小 。 1976年 ，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在 70Om
，

和 s000m3汽油储罐上试验得

出 ，蛋 白泡沫经汽油层浮到油面时 ，汽油含量达到 2％以上具有可

燃性 ，达到 8. 5％就可持续燃烧 ；氟蛋 白泡沫 中的汽油含量达到

23％以上才能持续燃烧 。 所以 ，将蛋白泡沫液排除 ，规定选用氟蛋

白、水成膜 、成膜氟蛋白泡沫液 。

抗溶氟蛋白泡沫液 、抗溶水成膜泡沫液和抗溶成膜氟蛋白泡

沫液也适用于非水溶性液体 ，但其价格较贵 ，对单纯的非水溶性液

体储罐 ，通常不采用 。

泡沫抗烧性能的高低 ，对扑救 甲 、乙 、丙类液体储罐火灾至关

重要 。 通常 ，水成膜泡沫的抗烧性能低于蛋白类泡沫 ，且不同生产

商或不同混合比的产品 ，其抗烧性能有较大差异 。 现行国家标准

《泡沫灭火剂》GB 15308规定的低倍数泡沫的灭火性能级别与抗

烧水平参数见表 1。 其中，灭火性能 I为最高等级 ，111为最低等

级 ，抗烧水平 A级为最高 ，D级为最低 。

表 1 低倍数泡沫的灭火性能级别与抗烧水平

⋯ 1 ｝ 缓施加泡沫试验 ｝ 强施茄范戚巍厂刃
灭火性能级别 ｝抗烧水平 最大灭火

时间

(min)

最小抗烧

时间

(min)

最大灭火

时间

(min)

最小抗烧

时间

(min)

不做此项试验

不做

此项试验

15
一

10



续表 1

灭火性能级别 抗烧水平

缓施加泡沫试验 强施加泡沫试验

最大灭火
时间

(min)

最小抗烧

时间

(min)

最大灭火

时间

(min)

最小抗烧
时间

(min)

竹
且

A 不做此项试验 4 10

B 5 l5 4

不做

此项试验
C 5 lO 4

D 5 5 4

III

B 5 l5

不做此项试验C 5 1O

D
尸

O 5

本条规定选择的泡沫液是经过数十年实际火灾扑救案例和灭

火试验检验 ，并证明是安全可靠的 ，且得到广泛应用 ，为此定为强

制性条文 。

3. 2. 2 水成膜 、成膜氟蛋 白泡沫施加到烃类燃液表面时 ，其泡沫

析出液能在燃液表面产生 一 层防护膜 。 其灭火效力不仅与泡沫性

能有关 ，还依赖于它的成膜性及其防护膜的坚韧性和牢固性 。 所

以 ，水成膜 、成膜氟蛋白泡沫也适用于水喷头 、水枪 、水炮等非吸气

型喷射装置 。

本条第 2款的规定必须要做到 ，否则 ，系统灭火无法保证 ，为

此定为强制性条文 。

3. 2. 3 分子中含有氧 、氮等元素的有机可燃液体 ，其化学结构中

含有亲水基团 ，与水相溶 ，因此称其为水溶性液体 。 醇 、醛
，
、酸 、酉旨、

醚 、酮等是常见的水溶性液体 ，这类液体对普通泡沫有较强的脱水

性 ，可使泡沫破裂而失去灭火功效 。 有些产品即使在水中的溶解

度很低 ，也难以或无试验证 明用普通泡沫扑灭其火灾 。 因此 ，应选

用抗溶泡沫液 。

抗溶泡沫中添加了多糖等抗醇的高分子化合物 ，在灭水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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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泡沫液储罐

3. 5. 1 泡沫液中含有无机盐 、碳氢与氟碳表面活性剂及有机溶

剂 ，长期储存对碳钢等金属有腐蚀作用 ，对许多非金属材料也有溶

解 、溶胀和渗透作用 。 另 一 方面 ，某些材料或防腐涂层对泡沫液的

性能有不利影响 ，尤其是碳钢对水成膜泡沫液 的性能影响最大 。

所以 ，在选择泡沫液储罐内壁的材质或防腐涂层时 ，应特别注意是

否与所选泡沫液相适宜 。

不锈钢 、聚四氟乙烯等材料可满足储存各类泡沫液的要求 。

3. 5. 2 泡沫液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发生膨胀 ，尤其是蛋白类泡沫

液长期储存会有部分沉降物积存在罐底部 。 因此 ，规定泡沫液储

罐要留出上述储存空间 。

蛋白类泡沫液沉降物的体积按泡沫液储量（体积）的 5％计算为宜 。

3. 5. 3 不同种类 、不同牌号的泡沫液混存会对泡沫液的性能产生不利

影响 。 尤其是成膜类泡沫液混人其他类型泡沫液后 ，会破坏其成膜性 。

3. 6 泡沫产生装置

3. 6. 1 本条对低倍数泡沫产生器作了具体规定 。

1 固定顶储罐与按固定顶储罐防护的内浮顶储罐发生火灾时

多伴有罐顶整体或局部破坏 ，安装在罐壁顶部的横式泡沫产生器由

于受力条件不佳及进 口连接脆弱而往往被拉断 ，选用立式泡沫产生

器可降低这 一 风险。 立式泡沫产生器的安装示意图见图 3。

2 本款 旨在保证泡沫产生器在合理的压力下工作 ，使之产生

的泡沫在发泡倍数与稳定性方面利于灭火 。

3 本款规定主要是防止堵塞泡沫产生器或泡沫喷射口 。

4 本款规定有利于泡沫产生器的正常工作 。 横式泡沫产生

器的典型安装示意图及主要尺寸见图 4、表 3。

5 泡沫产生器设置在外浮顶储罐密封的上方 ，其密封玻璃不

但无用 ，还可能影响泡沫喷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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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立式泡沫产生器安装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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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横式泡沫产生器安装示意



表 3 图 4中的主要尺寸【mm

型 号 PC4 PCS PC16 PC24

毛 1000 1000 1000 1000

H 180 200 240 280

3. 6. 2 泡沫产生器进 口工作压力范围由制造商提供 ，通常标在其

产品说明书中 。 对发泡倍数的规定是根据国内试验和国外相关标

准制定的 。

3. 6. 3 本条对中倍数泡沫产生器进行了规定 。

1 发泡网的材质 、结构和形状对发泡量和泡沫质量有很大影

响 ，为保证发泡性能和提高使用年限 ，规定其应用不锈钢材料制

作 。

2 安装于油罐上的中倍数泡沫产生器对吸气条件要求较严

格 ，为保证泡沫产生器进气通畅 ，所以其进空气 口应高出罐壁顶 。

3. 6. 4 本条对防护区内高倍数泡沫产生器的选择提出了要求 。

1 水轮机驱动式高倍数泡沫产生器是利用压力水驱动水轮

机旋转 ，不受气源温度的限制 ，可以利用防护区内热烟气发泡 。 而

电动机驱动式高倍数泡沫产生器 ，因电动机本身要求的环境工作

温度有 一 定限制 ，不能利用火场热烟气发泡 。

2 当在防护区内固定安装泡沫发生器时 ，在火灾条件下 ，发

泡网有可能会受到火焰或热烟气的威胁 ，发泡网 一 旦损坏 ，泡沫发

生器就无法发泡灭火 。

3. 6. 5 泡沫 一 水喷头 、泡沫 一 水雾喷头的工作压力太低将降低发

泡倍数 ，影响灭火效果 。

3. 7 控制阀门和管道

3. 7. 1 阀门若没有明显启闭标志 ，
一 旦失火 ，容易发生误操作 。

对于明杆阀门 ，其阀杆就是明显的启闭标志 。 对于暗杆阀门 ，则须

设置明显 的启闭标志 。 为保证系统可靠操作 ，本条定为强制性条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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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2 口径较大的阀门 ，
一 个人手动开启或关闭较困难 ，可能导

致消防泵不能迅速正 常启动 ，甚至过载损坏 。 因此 ，选择 电动 、气

动或液动阀门为佳 。 增压泵的进 口阀门属上 一 级供水泵的出 口 阀

「〕，也按出口阀门对待 。

3. 7. 3 水与泡沫混合液管道为压力管道 ，
一 般泡沫混合液管道的

最小工作压力为 0. 7MPa，许多系统的泡沫混合液管道工作压力

超过 1. OMPa。 钢管的韧性 、机械强度 、抗烧等性能可以保障泡沫

系统安全可靠 。

3,7. 6、3. 7. 7 为保证系统可靠运行 ，这两条定为强制性条文 。



4 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4. 1 一 般 规 定

4. 1. 1 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 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 50160、

《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分别对各自行业设置固定式 、半固定式和移动式泡沫灭火系

统的场所进行了规定 。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规定甲 、乙 、丙

类液体储罐等泡沫灭火系统的设置场所应符合上述规范的有关规定 。

4. 1. 2 目前 ，泡沫灭火系统用于甲 、乙 、丙类液体立式储罐 ，有液

上喷射 、液下喷射 、半液下喷射三种形式 。 本规范将泡沫炮 、泡沫

枪系统划在了液上喷射系统中。 关于本条的规定 ，综合说明如下 ：

1 对于甲 、乙 、丙类液体固定顶 、外浮顶和内浮顶三种储罐 ，

液上喷射系统均适用 。

2 液下喷射泡沫灭火系统不适用于水溶性液体和其他对普

通泡沫有破坏作用的甲 、乙 、丙类液体固定顶储罐 ，因为泡沫注人

该类液体后 ，由于该类液体分子的脱水作用而使泡沫遭到破坏 ，无

法浮升到液面实施灭火 。 半液下喷射是泡沫灭火系统应用形式之
一

，某些发达国家应用多年 。

3 液下与半液下喷射系统不适用于外浮顶和内浮顶储罐 ，其

原因是浮顶阻碍泡沫的正 常分布 ；当只对外浮顶或内浮顶储罐的

环形密封处设防时 ，更无法将泡沫全部输送到所需的区域 。

4 对于外浮顶储罐与按外浮顶储罐对待的内浮顶储罐 ，其设

防区域为环形密封区 ，泡沫炮难以将泡沫施加到该区域 ；对于水溶

性甲 、乙 、丙类液体 ，由于泡沫炮为强施放喷射装置 ，喷出的泡沫会

潜人其液体中 ，使泡沫脱水而遭到破坏 ，所 以不适用 ；直径大于

18m的固定顶储罐与按 固定顶储罐对待的内浮顶储罐发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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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罐顶 一 般只撕开 一 条口子 ，全掀的案例很少 ，泡沫炮难以将泡

沫施加到储罐内 。

5 灭火人员操纵泡沫枪难以对罐壁更高 、直径更大的储罐实

施灭火 。

本条规定必须要做到 ，为此定为强制性条文 。

4. 1. 3 执行本条时 ，应注意泡沫混合液设计流量与泡沫混合液设

计用量两个参数 。 对于固定顶和浮顶罐同设 、非水溶性液体与水

溶性液体并存的罐区 ，由于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与供给时间不 一

定相同 ，两个参数的设计最大值不 一 定集中到 一 个储罐上 ，应对每

个储罐分别计算 。 按泡沫混合液设计流量最大的储罐设置泡沫消

防水泵或泡沫混合液泵 ，按泡沫混合液设计用量最大的储罐储备

消防水和泡沫液 。

另外 ，本条应与本规范第 9. 1. 1条等结合起来使用 。 个别工程项

目曾错误地按储罐保护面积乘以规范规定的最小泡沫混合液供给强

度 ，再加上辅助泡沫枪流量设置泡沫消防水泵或泡沫混合液泵 ，由于

实际设置的泡沫产生器的能力大于其计算值 ，致使系统无法正常使

用 。 为此 ，强调指出 ：应按系统实际设计泡沫混合液强度计算确定罐

内泡沫混合液用量 ，而不是按本规范规定的最小值去确定 。

综上所述 ，为保证系统设计能力满足灭火需要 ，将本条定为强

制性条文 。

4. 1. 4 本条有三层含义 ：
一 是提出对设置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的

储罐区 ，设置用于扑救液体流散火灾的辅助泡沫枪要求 ，不限制将

泡沫枪放置在其专职消防站的消防车上 ；二 是提出设置数量及其

泡沫混合液连续供给时间根据所保护储罐直径确定的要求 ，呼应

本节第 4. 1. 3条 ；三是规定了可选的单支泡沫枪的最小流量 。 为

保证系统设计能力满足灭火需要 ，将本条定为强制性条文 。

4. 1. 5 大中型甲 、乙 、丙类液体储罐的危险程度高 、火灾损失大 ，

为了及时启动泡沫灭火系统 ，减少火灾损失 ，提出此条要求 。

4. 1. 6 为验证安装后的泡沫灭火系统是否满足规范和设计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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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安装的系统按有关规范的要求进行检测 ，为此所做的设计

应便于检测设备的安装和取样 。

4. 1. 7 出于降低工程造价的考虑 ，有些设计将储罐区泡沫灭火系

统与消防冷却水系统的消防泵合用 。 但由于两系统的工作状态不

同，且多数储罐区的储罐规格也不尽相 同 ，有的相差很大 ，致使有

些系统使用困难 。 为此提出本条要求 ，对此类设计加以约束 。

4. 1. 8 泡沫消火栓的功能是连接泡沫枪扑救储罐区防火堤内流

散火灾 。 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 50160

规定消火栓的间距不宜大于 60m，为使储罐区消防设施的布置有

章法 ，本条采纳了这 一 参数 。

4. 1. 9 规定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具备半固定系统功能，灭火时多了
一 种战术选择 ，且简便易行 。 当泡沫混合液管道在防火堤外环状布置

时 ，利用环状管道上设置泡沫消火栓就能实现半固定系统功能，但不

如在通向泡沫产生器的支管上设置带控制阀的管牙接 口方便 。

4. 1. 10 为保证系统及时灭火 ，本条定为强制性条文 。

4. 2 固定顶储罐

4. 2. 1 固定顶储罐的燃液暴露面为其储罐的横截面 ，泡沫须覆盖

全部燃液表面方能灭火 ，所以保护面积应按其横截面积计算确定 。

本规定必须做到 ，否则灭火无法保证 ，为此定为强制性条文 。

4. 2. 2 本条是依据国内外泡沫灭火试验 、灭火案例制定 ，并参考

了国外相关标准 。

关于沸点低于 45℃ 的非水溶性液体 ，编制组分别对正戊烷和

凝析轻烃进行了泡沫灭火试验 ，试验如下 ：

201。年 7月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会同杭州新纪元消防科技

有限公司 ，在杭州进行了正戊烷泡沫灭火试验 。 试验采用了直径为

2, 4m的试验盘 ，泡沫液采用水成膜泡沫液和氟蛋白泡沫液 。 试验

共进行了 4次 ，前两次试验采用现行 国家标准《泡沫灭火剂 》GB

15308规定的试验方法 。 后两次试验将试验盘壁加高至 800mm，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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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盘壁进行了冷却 ，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为 4. gL/(min· 耐 ）。 4次

试验均未灭火 ，且均表现为盘壁处的边缘火无法彻底扑灭 。

2007年 12月 20日和 21日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会同中

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消防支队 ，在塔里木油 田（轮南消防中队）

进行了凝析轻烃泡沫灭火试验 。 试验油罐为直径 3. sm 的敞口

罐 ；试验油品的组分见表 4。 油层厚度大于 20Omm；泡沫液分别为

进 口 6％型成膜氟蛋 白泡沫液 （FFFP）和 6％型水成膜泡 沫液

(AFFF） 及国产 6％型水成膜泡沫液（AFFF) ；发泡装置为 PCZ型

横式泡沫产生器 （共安装了 2个）；沿罐周设置了冷却水环管并在

试验中喷放了冷却水 。 试验次数共计 5次 ，其中 4次使用表 4所

示的油品 、1次为经过 1次灭火试验的残油 。 从试验的情况看 ，用

1个 PCZ型泡沫产生器〔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约为 12L/(min·

mZ）业min左右基本控火 。 但除了用灭火试验残油的 1次成功灭

火外 ，其他 4次即使用 2个 PCZ泡沫产生器〔泡沫混合液供给强

度约为 24L/(min· mZ）」仍不能彻底灭火 ，而是在 一 侧罐壁处形

成长时间边缘火 。

表 4 试验油品的组分

序号 组分
质量百分数

(%)
摩尔百分数

(%)
序号

、

组分 、

质量百分数
(%)

摩尔百分数

(%)

7 C6 26. 41 27. 641 C2 0. 00 0.00

8 C7 29. 37 26. 432 C3 0. 01 0. 03

9 C8 15.47 12. 223 iC4 0. 05 0. 08

1O C9 4. 56 3. 214 C4 4. 11 6. 38

1l CIO 1. 63 1. 035 iCS 7. 17 8. 97

12 Cll 0. 00 0. 006 C5 11. 22 14.02

由于凝析轻烃试验油品中C4及以下组分含量约为 6. 5%，其

他企业的类似油品的组分尚不确定 ，又未见国外类似轻质油 、品灭

火试验的报道 ，并且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5016。规定 ：

“

储存沸点低于 45℃的甲B类液体 ，宜选用压力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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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试验编号 1、2、3为小型试验 ，试验编号 4、5为大型试验 。

1 变压器发生火灾时需要同时保护变压器油箱本体及下面

的集油坑 ，集油坑 一 般在变压器的四周外延 0. sm，同时考虑 一 定

的安全系数 ，确定保护面积按油箱本体水平投影且 四周外延 lm

计算 ；

2 由表 6可知 ，对于大型油浸变压器 ，在供给强度为 7L/

(min· mZ）时 ，可在 4min之内灭火 ，考虑 一 定的安全系数 ，将供给

强度确定为不小于 SL/(min· mZ);

3 从试验情况看 ，不管是小型试验还是大型试验 ，
一 般在

smin内可以灭火 ，但考虑到当泡沫喷雾灭火系统不能有效灭火

时 ，消防队赶到现场救援需 15min，国内就曾有消防队利用泡沫消

防车灭油浸变压器火灾的案例 。 因此 ，将连续供给时间确定为不

低于 15min;

4 通过对国内变压器火灾案例进行调研 ，发现变压器起火

后 ，最易从绝缘套管部位开裂 。 因此 ，应对进出线绝缘套管升高座

孔 口设置单独的喷头保护 ，以使喷洒的泡沫覆盖其孔 口 ；

5 保护变压器绝缘套管升高座孔 口 的喷头雾化角宜为 60
。

，

以使更多泡沫能够进人变压器油箱 ；

6 由试验可知 ，灭火时进人油箱内的泡沫比较少 ，液面覆盖

的泡沫层很薄 。 因此 ，宜选用灭火性能级别较高的泡沫液 。

7. 4. 3 本条参照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的设计参数制定 。

7. 4. 5 水雾喷头 、管道均为导体 ，其与高压电气设备带电（裸露）

部分的最小安全净距是设计中不可忽略的问题 ，各国相应的标准

规范均作了具体规定 。 最小安全净距参见现行行业标准《高压配

电装置设计技术规程》DL/T 5352的规定 。

7. 4. 8 瓶组数量采用波意耳 一 马略特定律计算 ，同时考虑不小于

1. 5的裕量系数 。



8 泡沫消防泵站及供水

8. 1 泡沫消防泵站与泡沫站

8. 1. 1 本条对泡沫消防泵站的设置作出了具体规定 。

1 泡沫消防泵站和消防水泵房都需要水源 、电源 ，两者合建

有利于集中管理和使用 ，同时节约投资 ；

2 本款规定是为了防止泡沫液污染生活或生产用水 ；
,

3 为防止储罐或装置发生火灾后影响泡沫消防泵站的安全 ，

规定其距保护对象的距离不小于 30m;

4 泡沫消防泵站的门 、窗是其建筑中最容易受到破坏的部

分 ，尤其是泡沫消防泵站的门 ，它是泡沫系统操作人员进出和灭火

物资输送的通道 ，
一 旦受到火灾影响 ，将威胁到操作人员的安全和

灭火物资输送 。 我国有泡沫消防泵站被破坏的火灾案例 。 因此作

此规定 。

8. 1. 2 泡沫消防水泵或泡沫混合液泵处于常充满水状态 ，是缩短

启动时间 、使泡沫系统及时投人灭火工作的保障 ，为此规定其采用

自灌引水方式 。

8. 1. 3 设置备用泡沫消防水泵或泡沫混合液泵 ，且其工作能力不

应低于最大一 台泵的能力 ，是国内外通行的规定 。 其目的是保证

在其中 一 台泵发生故障后 ，系统仍可按最大设计流量供给泡沫混

合液 。

当储罐区规模较小时 ，其火灾危险性也会 比较小 ，且可以利用

机动设施进行灭火 。 因此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库设计规范》

GB50074，小规模的储罐区可不设置备用泵 。

8. 1. 4 本条实际上是规定了泡沫消防泵站应采用双动力源 ，并给

出了双动力源的组配形式 。 需要指出 ，本条所规定的几种双动力

105



源的组配形式没有排序优先问题 ，它们是同等的 。 关于供电系统

的负荷分级与相应要求参见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 设置柴油机比设置柴油发电机经济 、可靠 。

8. 1. 5 设置水位指示装置是为了及时观察水位 。 设置直通 电话

是保障发生火灾后 ，消防泵站的值班人员能及时与本单位消防队 、

消防保卫部门 、消防控制室等取得联系 。 为保证系统可靠运行 ，本

条定为强制性条文 。

8. 1. 6 有些储罐区较大 、罐组较多 ，如果将泡沫供给源集中到泵

站 ，smin内不能将泡沫混合液或泡沫输送到最远的保护对象 ，会

延误灭火 。 所以 ，遇到此类情况时 ，可将泡沫站与泵房分建 。 有的

工程甚至设置了两个以上的泡沫站 ，以满足输送时间的要求 。

在泡沫站内独立设置的泡沫比例混合装置可以是平衡式比例

混合装置 、计量注人式 比例混合装置和压力式比例混合装置等 。

从实现功能要求的角度来说 ，环泵式 比例混合器必须和泡沫混合

液泵设置在 一 起 ，所以该类型比例混合器不会设置在泡沫站内 。

泡沫站通常是无人值守的 ，为了在发生火灾时及时启动泡沫

系统灭火 ，故规定应具备远程控制功能 。

本条规定是为了避免建筑火灾影响到泡沫灭火系统 。

泡沫站是泡沫灭火系统的核心组成之 一

，
一 旦遭破坏 ，系统将

失去灭火作用 。 为此 ，本条定为强制性条文 。

8. 2 系 统 供 水

8. 2. 1 淡水是配置各类泡沫混合液的最佳水源 ，某些泡沫液也适

宜用海水配置混合液 。
一 种泡沫液是否适宜用海水配置泡沫混合

液 ，取决于其耐海水（或硬水）的性能 。 因此 ，选择水源时 ，应考虑

其是否与泡沫液的要求相适宜 。 同时 ，为了不影响泡沫混合液的

发泡性能 ，规定水温宜为 4℃ 一 35℃ 。

9. 2. 2 采用含油品等可燃物的水时 ，其泡沫的灭火性能会受到影

响 ；使用含破乳剂等添加剂的水 ，对泡沫倍数和泡沫稳定性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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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影响程度取决于上述物质的含量和泡沫液种类 。 要鉴别处理

后的生产废水 ，如油田采出水等是否满足要求 ，可通过试验确定 。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受某石化公司委托 ，曾用氯碱厂 PVC母液

处理水作为 6％型氟蛋白泡沫液配置泡沫混合液用水 ，按《蛋白泡

沫灭火剂及氟蛋白泡沫灭火剂》GA 219一 1999对其泡沫性能进

行过测试 。 测试结果表明 ，其 90％火焰控制时间 、灭火时间都不

能达到标准要求 。

8. 2. 3 为保证系统在最不利情况下能够满足设计要求 ，系统的水

量应满足最大设计流量和供给时间的要求 。 本条定为强制性条

文 ，旨在要求设计者进行水力计算 ，以保证系统可靠 。

8. 2. 4 系统超压有可能会损坏设备 ，因此 ，应有防止系统超压的

措施 。

8. 2. 5 水泵接合器是用于外部增援供水的措施 ，当系统供水泵不

能正常供水时 ，可由消防车连接水泵接合器 向系统管道供水 。 系

统在喷洒泡沫期间 ，供水泵亦可能出现不能正 常供水 的情况 ，因

此 ，规定水泵接合器宜设置在比例混合器的进 口侧 。 为满足系统

要求 ，水泵接合器的流量应按系统的设计流量确定 。



9 水 力 计 算

9. 1 系统的设计流量

9. 1. 1 在扑救储罐区火灾时 ，除了储罐上设置的泡沫产生器或高

背压泡沫产生器外 ，可能还同时使用辅助泡沫枪（见第 4. 1. 4条说

明）。 所以 ，计算储罐区泡沫混合液设计流量时 ，应包括辅助泡沫

枪的流量 。 为保证最不利情况下泡沫混合液流量满足设计要求 ，

计算时应按流量之和最大的储罐确定 。

需指出 ，本规定的含义是按系统实际设计泡沫混合液强度计

算确定罐内泡沫混合液用量 。

本条定为强制性条文 ，旨在要求设计者进行系统校核计算 ，以

保证系统可靠 。

9. 1. 2 对于只设置泡沫枪或泡沫炮系统的场所 ，按同时使用的泡

沫枪或泡沫炮计算确定系统设计流量是最基本要求 。 另外 ，还应

保证投人战斗的每个泡沫枪或泡沫炮都满足相关设计要求 。

9. 1, 3 当多个雨淋阀并联使用时 ，首先分别计算每个雨淋阀的流

量 ，然后将需要同时开启的各雨淋阀的流量叠加 ，计算总流量 ，并

选取不同条件下计算获得的各总流量中的最大值 ，将其作为系统

的设计流量 。

本条定为强制性条文 ，旨在要求设计者进行水力计算 ，以保证

系统可靠 。

9. 1. 4 本条规定的采用闭式喷头的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设计流量

的计算式和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的规定相同 ，但计算方法与之有别 。 在本规定中 ，系统设计

流量按最有利水力条件处作用面积内的喷头全部开放 ，所有喷头

的流量之和确定 。 所谓最有利水力条件是指系统管道压力损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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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喷头的工作压力最大 ，亦 即喷头流量最大的情况 。 按本规定计

算得到的流量为系统可能产生的最大流量 ，NFPA16《泡沫 一 水喷淋

系统与泡沫一 水喷雾系统安装标准》也有类似规定。 作用面积的计算

方法和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相同。

9. 1. 5 本条给出的流量计算公式为国际通用公式 ，国内外相关标

准均利用此公式进行计算 。 对于未给定 k系数的泡沫产生装置 ，

其流量可以按压力 一 流量曲线确定 。

9. 1. 6 本条是针对泵的选择 、泡沫液与水的储量计算而规定的 。

9. 2 管道水力计算

9. 2. 1 本条参照 NFPA11《低倍数 、中倍数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

统标准》、BS5306Part6《泡沫灭火系统标准》和现行国家标准《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规定了泡沫灭火系统管道内

的水 、泡沫混合液流速和泡沫的流速 。

液下喷射灭火系统管道内的泡沫是 一 种物理性质很不稳定的

流体 ，某些泡沫的 25％析液时间为 Zmin一 3min，如其在管道内的

流速过小 、流动时间过长 ，势必造成部分液体析出 ，影响泡沫的灭

火效果 。 因此 ，在液下喷射系统设计中 ，在压力损失允许的情况下

应尽量提高泡沫管道内的泡沫流速 。 较高的泡沫流速 ，有利于泡

沫在流动中的搅拌 、混合 ，减少泡沫流动中的析液 。

9. 2. 2 由于泡沫混合液中水的成分占 96环以上 ，有的高达 99％以

上 ，它具有水流体特点 ，所以在水力计算时 ，泡沫混合液可按水对待 。

式（9. 2. 2一 1） 为舍维列夫公式 。 1953年 ，舍维列夫根据其对

旧铸铁管和旧钢管所进行的实验提出了该经验公式 。 因此 ，该公

式主要适用于旧铸铁管和旧钢管 。

式（9. 2. 2一 2）为海澄 一 威廉公式 。 欧 、美 、 日等国家或地 区 一 般

采用海澄 一 威廉公式 ，如英国 BS5306《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安装规

则》、美国 NFPA1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安装标准》、 日本《自动消

防灭火设备规则》。 我国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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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015、《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也采用该公式 。

为便于比较两计算式计算结果之差异 ，将式（9. 2. 2一 1） 除以式

(9. 2. 2一 2)，所得结果见式（1）。

k= 0. 0001593
Cl.85 V0.15

do· 13
(1)

对于普通钢管 ，取 C一 100，所得结果见式（2）。

－ 一 ＿ _ , V0
. 15

左：
一 U. ／日匕斗 ，

代不，下丁
一

du
?

(2)

对于铜管和不锈钢管 ，取 C一 130，所得结果见式 （3）。

， 八 ＿ ＿ 。 VO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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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乙日l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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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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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合本规范规定 ，对管径为 0. o25m一 。． Zm，流速为 2. 5

m /S一 10m/S的情况 ，计算得 （参见图 7)：对于普通钢管 ，kl介于

1. 1292一 1. 8217之间 ；对于铜管和不锈钢管 ，kZ介于 1. 8347一

2. 9600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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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水力计算公式对比

当系统采用普通钢管时 ，两个公式的计算结果相差不是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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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普通钢管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老化和腐蚀会使内壁的粗糙度

增大 ，进而会增大沿程水头损失 。 因此 ，

卜

宜采用计算结果比较保守

的公式 （9, 2. 2一 1） 计算 。 当系统采用铜管和不锈钢管时 ，公式

(9. 2. 2一 1） 的计算结果要远大于公式（9, 2. 2一 2)，若此时还用公式

(9. 2. 2一 l）进行计算 ，势必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浪费 ，而且对于不

锈钢管和铜管 ，在使用过程中 ，内壁粗糙度增大的情况并不十分明

显 。 因此 ，宜用公式 （9. 2. 2一 2）进行计算 。

9. 2. 3 局部水头损失的计算 ，英 、美 、 日 、德等国家的规范均采用

当量长度法 。
‘ 目前 ，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084、《水喷雾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219、《建筑给水排水

设计规范》GB50015等亦采用当量长度法 ，为和其他规范保持 一

致 ，本次修订时规定了水管道和泡沫混合液管道的局部水头损失

宜采用当量长度法计算 。

有关当量长度的取值 ，表 7综合了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的有关规定和《水喷雾灭火系统设计

规范》GB50219条文说明的数据 。

表 7 局部水头损失当量长度（m )

管件名称
管 件 直 径（mm )

25 32 4O 5O 7O 8O 100 125 150200250300

45
”

弯头 0. 3 0. 3 0. 6 0. 6 0. 9 0. 9 1. 2 1. 5 2. 1 2. 7 3. 3 4. 0

90
。

弯头 0. 6 0. 9 1. 2 1. 5 1. 8 2. 1 3. 1 3. 7 4. 3 5. 5 6. 7 8. 2

90
。

长弯头 0. 6 0. 6 0. 6 0. 9 1. 2 1. 5 1. 8 2. 4 2. 7 4. 0 4. 9 5. 5

三通 、 四通 1. 5 1. 8 2, 4 3. 1 3. 7 4. 6 6. 1 7. 6 9. 2 10. 7 15. 3 18. 3

蝶阀 1. 8 2. 1 3, 1 3. 7 2. 7 3. 1 3. 7 5. 8 6. 4

闸阀 0. 3 0. 3 0. 3 0. 6 0. 6 0. 9 1. 2 1. 5 1、 8

旋启逆止阀 1. 5 2. 1 2. 7 3. 4 4. 3 4. 9 6. 7 8. 3 9. 8 13. 7 16. 819. 8

异径接头 厂//厂/厂%%% 一 一

0. 2 0. 3 0. 3 0. 5 0. 6 0. 9 1. 1 1. 3 1. 6

注 ：表中过滤器当量长度的取值 ，由生产商提供；当异径接头的出口直径不变而人

口直径提高 1级时 ，其当量长度应增大 。． 5倍 ；提高 2级或 2级以上 时 ，其当量

长度应增大1．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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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4 本条规定了水泵或泡沫混合液泵的扬程或系统入 口 的供

给压力计算方法 。 现行 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S。。84一 2001(2005版）规定 一 些主要部件的局部水头损失可

直接取值 ，如湿式报警阀取值 0. 04MPa或按检测数据确定 ，水流

指示器取 0. 02MPa，雨淋阀取 0. 07MPa。 泡沫 比例混合器 、蝶阀

型报警阀及马鞍型水流指示器的压力损失按制造商提供的参数确

定 。

9. 2. 5 本条对泡沫管道的水力计算作了规定 ，其中第 1款的泡沫

管道压力损失计算式和第 3款的压力损失系数是根据国内的试验

和 NFPA11(（低倍数 、中倍数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标准》中的泡

沫管道水力计算对数曲线推导而来 。 液下喷射的泡沫倍数 一 般控

制在 3左右 ，为了便于计算 ，圆整为 3。 泡沫管道上的阀门 、部分

管件的当量长度是参照美国的相关文献而确定的 。

9. 2. 6 达西（Darcy）公式是计算不可压缩液体水头损失的基本公

式 ，因此建议采用 。 达西公式见式（4）。

△P。
一 。· 2252（甥

2

(4)

式中 ： △尸。

�D 摩擦阻力损失（MPa) ;

f
�D 摩擦系数 ；

I-�D 管道长度（m );

户
�D 液体密度（kg/m3);

Q�D 流量（L/min) ;

d�D 管道直径（mm ）。

摩擦系数 f需要根据雷诺数查莫迪 图得到 。 雷诺数可按式

(5）计算 。 NFPA16《泡沫 一 水喷淋与泡沫 一 水喷雾系统安装标

准》给出的莫迪图见图 8和图 9。

R。一 21. :2子蜘
＼以产

(5)

式中 ： Re�D 雷诺数 ；



产
�D 绝对动力粘度（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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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减 压 措 施

本节主要参照现行 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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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084制定 。 本次全面修订新增的泡沫 一 水喷淋系统的流动

介质和结构形式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基本相同 ，因此 ，其减压措施

采用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S。。84的相

关规定 。

对于减压孔板的局部阻力系数 ，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规定的计算公式见式（6）。

( _ _ d毛 、
2

} ，。 1. 1一 共冬 ｝
}_ _ _ d纤

一 ’ 一

d纤 ＿ }
拿
一 ｝1. 75带 · 一 一 一 一 卫

万
一 1} (6)

｛
一 ” 一

d毛 ＿ _ _ _ d毛
一

｝
｝

一

“

1. 175一 共鲁 ｝
t

一 ’ 一 ’ 一

可 少

式中 ： 拿
一 一 减压孔板的局部阻力系数 ，见表 8;

dk�D 减压孔板的孔 口直径 （m );

dj
�D 管道的计算内径（m ）。

表 S 减压孔板的局部阻力系数

dk/dj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誉 292 83, 3 29. 5 11. 7 4. 75 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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